
立法委員

釋憲聲請補充理由書 r '7〇?T£ ~

案 號 ：司 法 院 1 0 7年 度 憲 一 字 第 2 號 L 憲 料 H  —

聲 請 人 ：林 德 福 、李 鴻 鈞 、高 金 素 梅 等 3 8 名立法委員 

代 理 人 ：董保城

為 聲 請 人 林 德 福 、李 鴻 鈞 、高 金 素 梅 等 3 8 名 立 法 委 員 就 大 院 107 

年 度 憲 一 字 第 2 號 聲 請 案 ，謹 就 大 院 民 國 〗0 8 年 5 月 23 a 院台大 

三 字 第 1080014425號 公 告 所 列 爭 點 題 綱 第 2 點 及 第 6 點 部 分 ，敬呈 

釋 憲 補 充 理 由 事 ：

爭點題網二 :依系爭條例第3 7條 、第 3 8條有關系爭條例施行前(後）

退 休 者 ，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各年度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於系 

爭條例施行後之月退休所得不得逾越第3 7 條附表三依服務年資核定  

之所得替代率上限計算金額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比例原則？

針對爭點題綱二之回應：

按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條 例 （下 稱 系 爭 條 例 ） 第 3 7 條 

附 表 三 規 定 ，就 施 行 日 即 1 0 7 年 7 月 1 日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之設定  

( 例 如 3 5 年 年 資 者 設 定 為 7 5 %  ; 而 後 再 於 1 0 年 期 間 内對於所有不  

同 任 職 年 資 者 ，每 年 需 一 律 再 扣 減 1 . 5 % ，至 11 8年 1 月 1 日 以 後 ，

3 5 年 年 資 者 之 上 限 為 6 0 % 。前 開 系 爭 條 例 受 規 範 對 象 包 括 「已退休 

者 」、「現職者」以 及 「於 112年 1 月 1 日以前擔任教職者」。

依 1 0 8年 5 月 1 5 日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就 本 件 立 法 委 員 聲 請 「公立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條 例 關 於 退 休 所 得 部 分 規 定 」釋 憲 案 所 召 開 之  

公 開 說 明 會 ，說 明 機 關 教 育 部 於 當 日 針 對 「所 得 替 代 率 設 定 」所提供 

之 理 由 說 明 ，除於引證事實基礎上有嚴重錯誤 外 ，系 爭 條 文 對 於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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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前 」或 「施行後」退休者一律適用，且不得超過系爭條例附表三所  

得 替 代 率 ，使其因信賴政府可得預期利益嚴重受到減損、違反法律禁 

止湳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在 論 述 系 爭 條 例 違 反 前 述 蕙 法 基 本 原 則 之 前 ，先 就 系 爭 條 文 第 37 

條 附 表 三 之 形 成 基 礎 及 相 關 事 證 ，提 出 反 駁 ，分 述 如 下 。

壹 、退撫新制錯誤事實之引證

一 、教育部就系爭條例第3 7條所提出之立法說明

1 0 8年 5 月 1 5 日 說 明 會 中 ，教 育 部 就 系 爭 條 例 第 3 7條 所 提 出 之  

立 法 說 明 如 下 ：

(一）教肓人員年金改革…主要目的在於減缓退撫基金財務壓力外，

同時考量退休教職員之退休所得相較於現職人員待遇有偏高之 

現 象 ，為使退休人員所得與現職人員待遇能維持合理差距，爰 

規 劃 適 度 調 降 退 休 教 職 員 所 得 。

〔二）另依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年改會）第 I5 次會 

議資料（2015年數據）所 示 ，OECD國家平均強制性年金毛所 

得替代率為52.9% (每月給付金額/平均所得者之薪資）（2017 

年數據亦同嗣以我國公立學校教職員任職3 0年 ，於 105年 

2 月 1 曰辦理退休者為例：

L ...中小學教師退休薪點62 5元 ，依原規定計算其月退休所得 

為新臺幣（以下同）72,085元 ，倘以本（年功）薪 2 倍為分 

母計算其退休所得替代率為74.3%。

2 ,  專科以上學校教授退休薪點770元 ，依現行規定計算其月退 

休所得為95,432元 ，以 本 （年功）薪 2 倍分母計算其退休 

所得替代率為S3.S% 。

3 .  是 以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替代率顯有偏高之現象。

(三）106年 1 月 1 9 曰公布之「國家年金改革方案之退休所得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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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案」，即以3 5 年之年實為基準，並 以 本 （年功）薪 2 倍 

作為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之基礎，先調降至7 5 % ，之後逐年調 

降 1.5%至 6 0 % ，目的在適度調降教職員退休所得，並維持教職 

員退休生活之退休所得適足性，同時考量已退休人員因應經濟 

變動能力較低，亦無法改變或增加原有退休年實以提高退休給 

付 ，為免因退休所得調降後過度衝擊已退休人員原有退休生活 

之經濟安排，系爭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規定退休所得替 

代率分 10年 ，自75%逐步調降至6 0 % 。

由 教 育 部 所 提 出 上 述 書 面 資 料 ，可 知 其 主 張 系 爭 條 例 第 3 7條附  

表 三 之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設 定 ，係 參 考 OECD(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 r Econom ic C o-operation and D evelopm en t，下 同 ） 國家

平 均 強 制 性 年 金 毛 所 得 替 代 率 而 定 。主管機 關 對 於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設 定 ，完 全 是 以 O E C D 會 員 國 強 制 性年金毛所得替  

代 率 為 準 據 ；然 而 ，經 重 新 檢 視 O E C D相 關 報 告 及 參 酌 考 試 院 、銓 敘  

部 等 機 關 之 考 察 報 告 、研 究 報 告 ，提 出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設 定 上 限 6 0 % ，是出於錯誤事證資料基礎下而誤認事實，不分退  

撫 新 舊 制 一 律 適 用 ，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以下逐一說明相關理  

由 。

二 、退撫新法所得替代率故意曲解 O E C D 資料

關 於 O E C D 的 統 計 資 料 ，於 年 金 總 覧 之 前 言 及 摘 要 均 說 明 甚 詳 ， 

係 指 各 O E C D 會 員 國第一層保障的年金（thefirst-tierpemions) 1 ，

1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5;’Toreword:
This sixth edition of pensions at a Glance provides a range of indicators for 
comparing persbn policies and their outcomes between OECD countries. The 
indicators are also, where possible, provided for the other major economies that are 
members of Hie G20. Four special chapters (Chapters 1 to 4) provide deeper 
analysis of recent pension reforms, the role of first-tier pensions, the impact of 
short and intem^ted careers and the sensitivity of fiiture replacement rates to 
parametric changes.”;’TExecutive summary: This edition of Pensions at a Glance 
reviews and anafyses the pension measures enacted or legislated in OEC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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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包 括 15 個 會 員 國 「強制性公共年金 （ mandatory public pensions )」

之 平 均 所 得 替 代 率 是 6 0 % 。所 稱 「第 一 層 強 制 性 公 共 年 金 」，是指各 

國 都 有 的 強 制 性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年 金 ，從 O E C D 年 金 總覧的前言及摘  

要 中 ，即 知 該 資 料 並 不 包 括 第 二 層 保 障 的 職 業 退 休 金 ，更非將第一層 

加 第 二 層 合 計 之 統 計 數 字 。又 依 照 世 界 銀 行 19 9 4年 建 議 各 國 應 就 老  

年 安 全 建 立 「三 支 柱 」 的 老 年 保 障 制 度 （即 三 柱 理 論 ），並 可 以 建 立  

在 「基 礎 年 金 」、「雇 主 年 金 」與 「商 業 年 金 」三 層 保 障 之 上 * 2 。此第一 

支 柱 ，即 由 國 家 負 責 、全 民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老 人 年 金 ；第 二 支 柱 ： 

雇 主 負 責 ，職 業 退 休 金 ；第 三 支 柱 ：個 人 負 責 ，自 願 儲 蓄 或 商 業 保 險 。 

其 中 ，基 礎 年 金 應 是 法 定 強 制 性 的 ，通 常 是 藉 由 社 會 保 險 來 達 成 ；雇 

主 年 金 則 是 半 強 迫 性 的 ，透 過 勞 雇 關 係 來 完 成 ，公 務 員 的 雇 主 即 為 政  

府 ，勞 工 的 雇 主 即 是 企 業 者 ；至 於 商 業 年 金 則 是 個 人 行 有 餘 力 時 ，才 

向 私 人 保 險 公 司 投 保 3 ，整 理 圖 表 如 次 4 :

實施方式 代表制度

第三層保障 自行規劃、個人負責 自願儲蓄或商業保險

第二層保障 勞雇協議、偏主負責 公務員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應年金化）

第一層保障 依法強制，國家負貴 社會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取代各項津 

貼）、公保、勞保、軍 保 （應年金化）

between September 2013 and September 2015. It provides an iti-depth review of the 
first layer of protection of the elder^  first-tier pensions, across countries and 
assesses the inpact of short careers on pension entitlements/ 5

2 陳聽安，國民年金制度之建構，國民年金制度，2 0 0 3年 3 月 ，頁 1 5以 下 。

3 參考鍾秉正，年金改革引言，收錄於法治國原則與2 0 1 8年金改革，台灣行政 

法學會出版，2 0 1 8年 ，頁 4 9 - 5 0。

4 以下表格係援引並修改自鍾秉正，同前註 3 ，頁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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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多層次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示意圖

<■

中 低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榮 民 就 養 給 與
第 零 層 ： 

社會救助

第 三 層 ： 

商業年金

第 二 層 ：

法定職業退休金

第 一 層 ：

法定公共年金

(示意圖參考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年金制度架構5)

我 國 公 務 員 及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撫 基 金 改 革 ，從 性 質 來 看 應 屬 上  

開 第 二 種 情 形 ，亦 即 係 由 雇 主 （國 家 ）對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負 支 付 責 任 。 

然 系 爭 條 例 第 4 條 第 5 款 規 定 ，卻 將 第 一 層 保 障 的 「公保養老給付優  

存 利 息 」，與 第 二 層 保 障 的 「月 退 休 金 」，合 計 為 退 休 所 得 ，造成金額  

暴 增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大 幅 增 高 ，復 再 以 系 爭 條 例 第 3 7 條 規 定 溯 及  

適 用 於 新 法 施 行 前 已 退 休 人 員 ，將 其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向 下 逐 年 減 至  

6 0 % 。此 外 ，政 府 更 對 外 大 肆 宣 傳 ，聲 稱 這 是 參 考 O E C D的 國 際 資 料 ， 

不 啻 嚴 重 誤 導 社 會 。

細 繹 O E C D 之 年 金 總 覧 ，洵 可 見 政 府 研 擬 退 撫 新 法 時 所 引 用 之  

該 組 織 統 計 資 料 ，乃 係 故 意 曲 解 O E C D 的 資 料 ，從 而 導 致 該 法 錯 誤 地  

大 幅 減 少 退 休 所 得 ，嚴 重 侵 害 人 民 財 產 權 。

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年金制度架構：

httpsy/pension.presideDt.g〇v.tw/cp.asDX?]F E C F C 6372C8869F6P & s= B88D4913C 
1CBDC05 (最後瀏覽日：2 0 1 9年 6 月 1 9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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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改 會 所 提 出 之 資 料 嚴 重 誤 導 國 人

按 O E C D之 所 得 替 代 率 統 計 數 據 資 料 ，主 要 是 指 「私部門勞工第  

一 層 保 障 的 強 制 性 社 會 保 險 」，而 非 公 教 人 員 。年 改 會 以 O E C D 國家 

私 部 門 勞 工 之 社 會 保 險 ，與 我 國 公 教 人 員 之 職 業 退 休 金 進 行 比 較 ，嚴 

重 誤 導 國 人 。蓋 比 較 之 援 引 及 操 作 ，必 須 在 相 同 （或 相 近 ）的基礎上  

進 行 ，方 具 公 平 與 實 益 。我 們 共 有 三 項 證 據 可 以 證 明 O E C D報告所指 

涉 的 對 象 ，並 非 指 公 教 人 員 。

1. OECD 出 版 之 《 Pension at a G h ic e  2 0 1 7》

本 報 告 的 數 據 是 年 改 會 據 以 設 定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6 0 %  的 基 礎 ，但 《 Pension at a Glance 2 0 1 7》 第 98 頁的’’Coverage”（覆

蓋 率 ），對 該 報 告 所 指 涉 的 對 象 ，清 楚 寫 道 ：

The pension models presented here include all m andatory 

pension schemes for private-sector w orke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public ( i.e. they involve payment from  

government o f from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defined in the 

System o f National A ccounts ) or private. For each country, the 

main national schem e for private-sector employee is m odelled. 

Schemes for civil servants., public-sector workers and special 

professional group are excluded.

由 上 開 這 段 文 字 敘 述 ，可 見 O E C D 年 金 報 告 指 涉 之 對 象 主 要 是  

「私部門工作 者 」，而 非 公 教 人 員 。

1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委 託 研 究 報 告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現 為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102年委託學  

者 所 為 之 「年 金 改 革 制 度 合 理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研 究 」研 究 報 告 ，在該報  

告 第 1 1 頁 指 出 O E C D年 金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之 中 所 計 算 之 範 圍 是 排 除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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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員 、國 營 事 業 勞 工 、特 殊 專 長 組 織 之 工 作 者 的 年 金 制 度 6 。

3 . 主 管 機 關 的 相 關 報 告

次 以 ，由 主 管 機 關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現 改 制 為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 

之 資 料 ，來 證 明 O E C D 所 呈 現 之 數 據 並 非 各 該 國 公 務 人 員 的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舉 O E C D 兩 個 國 家 一 德 國 及 韓 國 為 例 ：

( 1 )  德國

依 照 O E C D 的 報 告 ，德 國 平 均 所 得 者 之 強 制 性 年 金 毛 所 得 替 代  

率 為 38.2% (2 0 1 7 )= 但 從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所 出 版 之 資 料 ，可知德國 

公 務 人 員 的 退 休 制 度 ，屬 於 恩 給 制 ，其 退 休 金 計 算 方 式 ，在 1992年 

之 前 ，工 作 1 0 年 内 可 領 退 休 金 為 薪 資 的 3 5 % ，之 後 1 5年 ，每年增加  

2% ，再 之 後 1 0 年 *每 年 增 加 1°/。，滿 3 5 年 可 領 取 最 高 為 薪 資 的 75% 。 

1 9 9 2年 1 月 1 曰 起 ，每 工 作 滿 1 年 給 與 1.875% ，滿 4 0 年可領取最高  

為 薪 資 的 75% 。自 2 0 0 2 年 1 2 月 3 1 曰 後 退 休 者 ，每 任 職 1 年給與 

1 .79375% ，滿 4 0 年 最 高 可 領 取 薪 資 的 71.75% 7  *。因 此 ，不 論 是 19纪 

年 前 後 ，或 是 2 0 0 2年 之 後 ，皆 非 O E C D 報 告 所 稱 的 3 8 .2 % 。

( 2 )  韓國

依 據 O E C D 的 報 告 ，韓 國 平 均 所 得 者 的 強 制 性 年 金 毛 所 得 替 代  

率 是 39.3% ( 2 0 1 7 ) 但 依 據 考 試 院 103年 的 考 察 報 告 ，韓 國 公 務 員 年  

金 給 付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

退休金給付= 職涯平均薪資 X 服務年資(上限3 3年 > 1 . 9 %

6 鄭光輝^年金制度合理所得替代率之研究，委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 ，受託單位：台灣社會福利學會，民國 102年 6 月 ，頁 11。

7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印，世界各國及大陸地區人事制度簡介，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良國1〇〇年，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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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言 之 ，韓 國 之 公 務 員 每 服 務 1 年 ，可 獲 得 相 當 於 L9 % 的薪資 

給 付 率 ；最 高 採 計 3 3 年 的 年 資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為 6 2 . 7 % 8 ，此與 

O E C D 報 告 指 稱 的 39 . 3 %有 極 大 差 距 。

上 述 三 項 證 據 ，皆 清 楚 說 明 O E C D 的報告主要是針對各會員國  

老年第一層社會保險年金，且主要是指私部門的工作者，而非公教人  

員 ；然 而 ，在 本 次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及 公 務 人 員 ）年 金 改 革 中 ，主管 

機 關 不 顧 O E C D 報 告 指 涉 的 對 象 是 私 部 門 的 勞 工 ，硬 是 以 O E C D報 

告 所 呈 現 之 數 據 ，框 限 我 國 公 教 人 員 的 年 金 制 度 ，可謂 係 以 錯 誤 的 資  

訊 為 基 礎 ，作 成 錯 誤 的 政 策 決 定 。最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1 0 8年 5 月 1 5 曰 

釋 蕙 案 公 開 說 明 會 ，行 政 院 與 教 育 部 所 提 供 於 大 院 有 關 O E C D 及 

其 他 國 家 近 年 公 務 人 員 之 平 均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資 料 ，沒 有 對 我 們 軍 公  

教 薪 資 結 構 、退 休 金 之 缺 失 改 進 作 任 何 說 明 ，仍 完 全 是 以 總 統 府 國 家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2 0 1 5年 的 O E C D 之 資 料 ，試 圖 混 淆 視 聽 。

( 二 ）合 併 不 同 制 度 的 退 休 所 得 ，混 淆 社 會 保 險 與 職 業 退 休 金 之 政 策  

目的

社 會 保 險 與 職 業 退 休 金 的 目 的 不 同 ，杜 會 保 險 是 為 了 提 供 基 本 的  

生 活 需 求 ，分 擔 各 種 意 外 或 老 年 的 風 險 ，並 甴 政 府 承 擔 主 要 責 任 ，亦 

具 有 所 得 重 分 配 的 功 能 ，因 此 給 付 差 異 較 小 ，或 可 採 均 一 給 付 。職業 

退 休 金 則 是 為 了 維 持 適 當 的 生 活 ，或 者 維 持 退 休 前 的 生 活 所 需 ，是主 

要 給 付 責 任 在 雇 主 ，也 是 組 織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政 策 的 一 環 。組織 為 了 吸  

引 優 秀 人 才 * 會 設 計 較 具 誘 因 的 職 業 退 休 金 制 度 ，因此職業退休金的  

給 付 彈 性 通 常 較 大 （例 如 ：勞 保 屬 社 會 保 險 ，投 保 薪 資 為  

20,008〜4 5 , 8 0 0，差 距 不 大 。勞 退 則 為 職 業 年 金 ，月 提 繳 工 資 級 距 為  

1，500〜150,000，差 距 甚 大 ）。

依 年 改 會 所 提 出 的 「我 國 多 層 次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制 度 示 意 圖 」 * 53

關中等人，「H B年度考試院韓國年金考察報告」，考試院，民國 103年 ，頁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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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林 萬 億 教 授 在 《台 灣 的 社 會 福 利 -歷 史 與 制 度 分 析 》（新 版 ，2012年 ） 

一 書 第 30 4頁 所 敘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不 是 社 會 保 險 ，在 1995年 以 前 稱  

恩 給 制 ，亦即 由 國 家 全 額 負 擔 退 休 金 。由 於 沈 重 的 財 政 負荷，才會有 

新 制 的 實 施 ，改 為 儲 金 制 ，由 公 務 員 與 政 府 分 攤 提 撥 ，類似勞工退休  

金 新 制 的 個 人 持 續 帳 制 度 。」可 見 行 政 院 代 表 林 萬 億 教 授 亦 知 ，公保 

為 社 會 保 險 ，退 撫 為 職 業 退 休 金 ，兩 者 為 不 同 制 度 ，有各自的政策目 

的 。惟 本 次 年 改 ，政 府 卻 將 軍 公 教 人 員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所 領 之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故 意 與 性 質 不 同 的 退 休 金 錯 誤 相 加 ，合 併 後 設 定 其 退 休 所 得 ， 

混 淆 社 會 保 險 與 職 業 退 休 金 之 政 策 目 的 。

再 者 ，在 退 撫 新 制 中 ，軍 公 教 人 員 每 月 須 按 費 率 強 制 扣 薪 3 5 % ， 

此 係 其 等 每 月 均 須 繳 交 之 費 用 ，而 於 退 休 時 ，政府卻宣稱軍公教人員  

所 領 的 月 退 休 給 付 都 是 由 政 府 負 擔 給 付 ，無 非 係 悖 於 事 實 ！因 此 ，政 

府 故 意 將 月 退 休 金 與 前 述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相 加 ，造 成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偏  

高 的 假 象 ，再 以 之 前 其 他 OECD國 家 僅 是 以 「社 會 保 險 給 付 」較低的 

所 得 替 代 率 進 行 資 料 不 對 等 之 比 較 。

( 三）我 國 所 得 替 代 率 計 算 公 式 與 内 涵 ，與 O E C D之 資 料 迥 異 ，不能 

直接援引

何 謂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按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計 算 ，應 先 決 定 計 算  

公 式 及 公 式 内 涵 ；採 用 相 同 的 計 算 公 式 與 内 涵 ，方具有合理 的 比 較 基  

礎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最 簡 單 的 定 義 是 ：

「所得替代率j = 退休後之所得/退休前之薪資

但 上 述 公 式 存 在 兩 個 定 義 不 清 的 文 字 ：一 是 退 休 前 之 薪 資 ，這是 

分 母 ；二 是 退 休 後 之 所 得 ，這 是 分 子 。然 而 O B C D的報告並未清楚指  

出 各 國 計 算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的 公 式 與 内 涵 為 何 。因 此 ，計算公式與内  

涵 也 就 欠 缺 一 致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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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年 金 改 革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的 計 算 公 式 及 内 涵 是 ：

《分子）月退休(月補# ) 金+ 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年金)

(分母） 最後在職本（年功)棒2倍

上 述 公 式 的 内 涵 ，並 不 具 有 普 遍 性 。茲 舉 O E C D 的 兩 個 會 員 國 一 

曰 本 及 韓 國 為 例 ，即 可 證 明 。尤 應 敘 明 者 ，以 下 所 引 用 的 資 料 ，係出 

自 公 務 人 員 年 金 制 度 的 主 管 機 關 --考 試 院 --的 考 察 報 告 。

「退 休 前 之 薪 資 」内 涵 是 什 麼 ？除 了 每 個 月 的 月 薪 （經 常 性 薪 資 ） 

之 外 ，是 否 包 括 獎 金 （例 如 我 國 年 終 1.5月 、考 績 獎 金 2 個 月 ）、紅利 

等 非 經 常 性 給 與 ，或 者 有 其 它 不 同 標 準 。「退 休 後 之 所 得 」，除了各該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退 休 給 與 之 外 ，是 否 計 入 其 它 法 令 所 規 定 的 退 休 給 與 。

1■曰本

考 試 院 在 「1 0 2年 度 考 試 院 日 本 年 金 考 察 告 」第 1 0 6 頁 至 108 

頁 指 出 ，「日 本 的 年 金 資 料 ，並 未 具 體 說 明 其 替 代 率 計 算 公 式 ，但從 

保 費 計 算 已 包 括 獎 金 、紅 利 等 非 經 常 性 薪 資 來 看 ，替 代 率 之 計 算 應 已  

涵 括 上 開 内 容 」。因 此 ，可 推 論 其 分 母 包 括 非 經 常 性 給 與 。至於退休  

後 之 所 得 ，除 了 計 算 丈 夫 的 基 礎 年 金 加 厚 生 年 金 之 外 ，尚包括妻子的 

基 礎 年 金 。從 考 試 院 考 察 報 告 可 知 ，曰 本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計 算 ，不 

論 是 分 母 （含 獎 金 ）或 分 子 （含 夫 妻 之 基 礎 年 金 ），與我國皆 大 異 其  

趣 ，不 存 在 可 比 較 性 。

2 . 韓國

考 試 院 在 「1 0 3年 度 考 試 院 韓 國 年 金 考 察 報 告 」第 2 6 頁 至 第 27 

頁 指 出 ：韓 國 國 民 年 金 在 1 9 9 7年 及 20 0 7年 經 過 兩 次 重 大 修 正 ，均調 

降 年 金 給 付 率 ，因 此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點 ，其 年 金 計 算 有 所 差 異 。從 考試  

院 之 韓 國 考 察 報 告 可 知 ：（1 ) 公 私 部 門 有 不 同 的 計 算 公 式 。（2 ) 計算

退休所 

得替代 

率上限 

金額（按 

退休年 

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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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式 會 隨 著 時 間 而 調 整 ，並 非 一 成 不 變 。（3 ) 韓 國 公 私 部 門 的 計 算 公  

式 ’與 我 國 有 極 大 差 異 。

從 鄰 近 兩 個 O E C D 國 家 -日 本 及 韓 國 -的 經 驗 ，可 知 O E C D各會  

員 國 對 於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計 算 ，缺 乏 一 致 的 公 式 與 内 涵 ，各國的計  

算 公 式 依 其 制 度 及 環 境 而 異 。事實 上 ，我 國 自 9 5 年 推 動 優 惠 存 款 改  

革 以 來 ，關 於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的 公 式 ，至 少 有 過 三 個 版 本 ，分母及分  

子 的 内 涵 均 各 不 相 同 ，而 内 涵 的 改 變 更 是 影 響 實 質 退 休 所 得 。

主 管 機 關 以 O E C D 之 替 代 率 ，設 定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不 僅 過 度 簡 化 ，也 未 考 量 我 國 年 金 制 度 的 獨 特 脈 絡 ，此為不 

合 理 之 原 因 。

( 四 ）一 刀 切 方 式 設 定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違 反 蕙 法 平 等 原 則

本 次 年 金 改 革 ，對 於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之 設 定 ，未 考 量 僅 具 退  

撫 舊 制 、兼 具 退 撫 新 舊 制 及 僅 具 退 据 新 制 等 不 同 年 資 者 ，均以一刀切  

適 用 相 同 之 替 代 率 上 限 ，遠 反 憲 法 上 平 等 原 則 。

關 於 舊 制 與 新 制 之 退 休 金 制 度 ，至 少 有 2 點 重 大 差 異 ，在設定替 

代 率 上 限 時 ，應 納 入 考 量 ：

1 . 恩 給 制 v s. 共 同 提 撥 制

退 撫 舊 制 為 恩 給 制 * 公 務 人 員 無 需 負 擔 費 用 ，退休金由政府編列  

預 算 支 應 ，與 政 府 的 財 政 狀 況 有 重 大 關 聯 。退 撫 新 制 為 共 同 提 撥 制 ， 

由 政 府 與 公 務 人 員 共 同 撥 繳 費 用 建 立 公 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以支付 

改 制 後 年 資 之 退 撫 經 費 ，因 此 ，退 休 金 的 支 付 來 源 是 退 撫 基 金 * 不是 

由 政 府 編 制 預 算 。新 制 推 行 迄 今 2 0 餘 年 ，公 教 人 員 與 政 府 每 月 均 依  

規 定 提 撥 金 額 入 退 換 基 金 ，此 不 僅 是 法 定 義 務 ，亦 顯 示 對 於 本 項 制 度 、 

契 約 的 遵 守 。

舊 制 與 新 制 ，公 教 人 員 承 擔 的 義 務 並 不 相 同 ，但 給 付 權 利 卻 一 體  

適 用 上 限 ，此 對 於 新 制 年 資 較 長 者 顯 不 公 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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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退 休 金 給 付 計 算 標 準 不 同 及 上 限 有 別  

退 撫 舊 制 與 新 制 ，退 休 金 的 計 算 標 準 不 同 ，公 式 如 表 1

表 1 退 撫 舊 制 與 新 制 之 計 算 公 式

計算公式 基數内涵 上限

舊制 前 1 5 年 ，每 年 5 % 基數 

後 1 5 年 ，每 年 1 % 基數 

上 限 3 0 年 9 0 %

本 棒 X 1 本 俸 9 0 %

新制

(84.7.1)

每 年 2 % 基 數 （即 4 % 本 俸 ）

上 限 3 5 年 7 0 %

( 9 9 年 修 法 ，純 新 制 人 員 第 36 

年 至 4 0 年 每 年 加 1 % ，上限提高 

至 7 5 % )

本 俸 X 2 7 0 % 的 基 數  

( 1 4 0 % 的 本 俸 ） 

( 9 9 修 法 後 ，上 

限 為 7 5 % 的 基  

數 ）

綜 上 所 述 ，系 爭 規 定 對 於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之 設 定 ，未考量僅 

具 退 撫 舊 制 、兼 具 退 撫 新 舊 制 及 僅 具 退 撫 新 制 等 不 同 年 資 者 *有不同 

的 權 利 義 務 ，以 一 刀 切 適 用 相 同 之 替 代 率 上 限 ，採 齊 頭 式 的 刪 減 ，違  

反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等 者 等 之 、不 等 者 不 等 之 」之 平 等 肩 則 （釋 字 第 764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

貳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

一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按 立 法 者 制 定 法 律 ，通 常 是 向 未 來 （或 稱 「向 後 」exnune) 生 效 ， 

即 法 律 自 公 布 之 曰 起 生 效 。然 對 於 已 經 發 生 的 事 實 或 行 為 ，立法者雖  

無 法 改 變 ，但 卻 可 對 之 透 過 修 法 或 是 制 定 新 法 予 以 變 動 或 規 制 ，也就  

是 向 前 （ex tunc) 生 效 ，此 一 向 前 生 效 往 往 會 觸 及 到 「信 賴 保 護 」與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之 爭 議 。為 了 保 障 人 民 對 於 既 有 秩 序 之 遵 循 、 

使 之 可 為 預 先 規 劃 ，讓 人 民 產 生 對 於 法 秩 序 一 定 程 度 之 信 賴 ，進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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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國 家 行 為 具 可 預 測 性 及 社 會 秩 序 之 穩 定 9  10 11，「信 賴 保 護 」可說是贵認  

人 民 守 法 義 務 後 之 邏 輯 結 果 ：人 民 守 法 的 對 價 ，就 是 國 家 會 對 信 賴 法  

律 之 人 民 給 予 一 定 的 保 護 ，職 此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是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的 延 伸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為 ，德 國 基 本 法 對 於人民  

就 「已 完 成 的 事 實 所 生 法 律 效 果 應 赓 績 得 到 承 認 j  (d a fid ie  mit 

abgeschlossenenTatbestanden verkniipften gesetzlichen Rechtsfolgen 

anerkanntbleibeiL )所 給 予 的 信 賴 ，原 則 上 應 予 保 護 1G。由 是 可 知 ， 

德 國 憲 法 實 務 係 從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推 導 出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之 

意 義 ，即 ：法 規 範 不 得 將 其 規 範 之 效 果 延 伸 到 法 律 生 效 前 己 發 生 或 已  

完 成 之 具 體 事 件 或 行 為 ，此 際 人 民 對 於 舊 法 之 效 果 產 生 之 信 賴 應 予 保  

障 。釋 字 第 7 1 7號 解 释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亦 指 出 ：「按 新 訂 之 法 規 ，原則 

上 不 得 適 用 於 該 法 規 生 效 前 業 已 終 結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謂禁止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此 一 原 則 目 的 ，在 於 ：1• 維 持 法律生活關係之穩  

定 與 安 全 ；2,保 障 既 得 權 ；3 *保 護 人 民 權 益 ；4 .維 護 「信 賴 利 益 」、 

「法 律 尊 嚴 」、「政 府 公 信 」11。

至 於 新 法 規 所 規 範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在 生 效 前 不 但 已 經 發 生 且  

尚 未 終 結 ，亦 即 事 實 和 法 律 關 係 同 時 跨 越 新 、舊 法 規 施 行 期 間 ，並於 

新 法 規 施 行 後 繼 續 存 在 ，依 照 釋 字 第 71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認為 

此 一 新 法 規 並 沒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問 題 12，縱 使 新 法 規 之 施 行 有 減 損 規 範  

對 象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亦 不 違 反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從 釋 字 第 7 1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之 敘 述 ，可見其明顯區  

分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於 新 法 規 施 行 前 業 已 終 結 ，若 已 終 結 ，

9 蘇 永 欽 ，立法不溯及的憲法界線，收錄於年金改革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 
究 ，台灣行政法學會出版，2019年 ，頁 6 。

10 BVerfGE 30, 367,385 ; 中文参考蘇永欽，同前註9 ，頁 10-11。

1 1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2014年 ，頁 7 5。

u 學者李建良指出，此種跨越新、舊法規所涉及的「其實不是」法律溯及既往 

的問題，参閱李建良3法律的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台灣法學雜誌，第 

2 4 期 ，2 0 0 1 年 7 月 ，頁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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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法 規 仍 然 規 範 ，就 屬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基 於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理 ，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原 則 上 即 眉 違 憲 13，只 有 在 某 些 例 外  

情 形 始 屬 合 惠 。這些 例 外 情 形 ，依 學 者 及 實 務 轉 引 德 國 學 理 實 務 之 見  

解 上 ，有 以 下 幾 點 14:

1 .  利 害 關 係 人 對 新 法 規 效 果 之 溯 及 適 用 時 ，有 預 見 可 能 性 者 ；

2 .  法 規 不 合 理 、不 明 確 、有 重 大 漏 洞 或 違 反 體 系 ，致有違憲之重  

大 疑 義 ，而 溯 及 既 往 反 而 可 以 改 正 其 缺 點 並 帶 來 法 安 定 時 ；

3 .  現 行 法 律 違 憲 而 無 效 ，立 法 者 以 新 規 定 取 代 者 ；

4 .  法 規 溯 及 適 用 並 未 造 成 損 害 或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極 為 輕 微 或 有 限  

者 （微 害 保 留 ）；

5 .  基 於 迫 切 的 公 共 利 益 考 量 （ zwingende CM nde des 

Gemeinwohls ) ，足 以 優 先 於 法 安 定 性 之 要 求 （如 信 賴 保 護 ）時 ；

6 .  授 益 性 法 規 （有 利 於 受 規 範 者 ）《

若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於 新 法 施 行 前 尚 未 終 結 並 且 繼 續 存 在 ， 

該 法 新 法 規 仍 然 規 範 尚 未 終 結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那麼就 是  

「非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此 一 新 法 規 雖 然 沒 有 違 反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然 而 ，依 照 釋 字 第 7 1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一 段 來 看 ，仍 應 注 意 人 民  

對 於 舊 法 因 信 賴 保 護 所 生 之 權 利 面 對 新 法 溯 及 既 往 之 限 制 程 度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釋 字 第 7 1 7號 解 釋 除 了 隱 約 指 出 「真 正 溯 及 」與 「非 真 正 溯 及 」 

法 規 範 類 型 外 ，更 直 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無 論 在 「真 正 溯 及 」與 「非 

真 正 溯 及 」的 情 況 皆 有 適 用 ，只 是 強 度 舆 密 度 不 同 而 已 。前 者 真正滴  

及 之 情 況 ，其 信 賴 保 護 受 到 高 強 度 的 保 障 ，後 者 非 真 正 溯 及 之 情 況 ，

n  BVerfG 95, 64, 86 ; 中文文獻參考法治斌、董保城，同前註 1 1 ，頁 7 6 -7 7  ;蘇 

永 欽 ，同前註 9 ，頁 11。
14整理自法治斌，董保城，同前註 1 1 ，頁 T7 ;李建良，同前註 1 2 ，頁 85 ;蘇 

7戈欽，同前註 9 ，頁 12 ;釋字第 7 1 7 號解釋黃璽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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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信 賴 保 護 受 到 中 度 保 障 ，亦 即 因 法 規 溯 及 使 因 具 有 具 體 信 賴 事 實 之  

人 民 造 成 的 損 害 ，政 府 所 採 取 的 補 救 措 施 或 訂 定 過 渡 條 款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15。例 如 ，土 地 專 業 登 記 代 理 人 ，如 未 經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理 人  

考 試 或 檢 覆 及 格 者 ，依 7 8 年 修 正 公 布 之 土 地 法 第 3 7條 之 1 第 2 項規  

定 ：「… 未 領 有 合 格 證 明 或 登 記 卡 者 ，得 繼 續 經 營 五 年 … 。」大法官 

在 釋 字 第 352號 號 解 釋 認 為 ，5 年 過 渡 已 經 兼 顧 實 際 從 事 代 書 之 利 益 ， 

而 認 為 該 條 文 並 無 法 律 效 力 溯 及 既 往 之 問 題 。該 號 解 釋 應 屬 「非真正 

溯 及 」。惟 從 釋 字 第 3 5 2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最 後 一 句 ：「…並 無 法 律 效 力 溯  

及 既 往 之 問 題 」，似 乎 已 指 出 我 國 大 法 官 對 於 「非 真 正 溯 及 法 律 」根  

本 不 存 在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之 問 題 。 ’

基 於 前 面 所 述 ，新 法 是 否 為 「真 正 溯 及 」或 「非 真 正 溯 及 」，關鍵 

點 就 落 入 「該 新 法 規 生 效 前 之 具 體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已 發 生 且 已 完  

處 」。本 件 釋 憲 案 所 涉 及 爭 點 正 是 如 此 ：究 竟 法 律 所 適 用 過 去 發 生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涉 及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端 視 退 休 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請 領 退 休 金 之 權 利 、優 惠 存 款 權 利 所 植 基 之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業 己 終  

結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是 否 己 經 完 成 。

對 此 ，蘇 永 欽 大 法 官 在 釋 字 第 71 7號 解 釋 之 協 同 意 見 書 細 緻 地 以  

「對 人 民 構 成 不 利 溯 及 的 規 範 」，分 成 四 種 類 型 ，對 被 規 範 者 而 言 分  

別 是 ：1 、增 加 負 擔 型 （statusnegativus) :即 增 加 原 來 沒 有 的 行 為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義 務 ，2 、提 高 門 檻 型 ：包 括 參 與 公 權 力 （ status activus) ， 

或 單 純 取 得 特 定 社 會 經 濟 行 為 的 資 格 （statusposM vus) ，3 、減少授益  

型 （statuspositivus) :指 國 家 給 付 的 減 少 ，4 、秩 序 規 則 型 16。判 斷 上 ， 

應 以 法 律 變 更 涉 及 「負 擔 型 」、「門 檻 型 」、「授 益 型 」、「秩 序 型 」而異 

其 判 斷 重 點 。其 基 礎 在 於 ，負 擔 型 規 範 ，人 民 信 賴 的 是 「某些行為的  

開 放 」，或 「某 些 不 在 國 家 課 稅 範 圍 」；授 益 型 規 範 ，人 民 信 賴 的 是 「公  

部 門 繼 續 、不 中 斷 的 給 付 」；秩 序 型 規 範 ，人 民 信 賴 的 是 「國家設定

1 5釋字第525號解釋参照。

16蘇永欽，同 前 註 扣 ，頁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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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某 些 基 本 互 動 規 則 不 會 改 變 」 17。因 此 ，於 授 益 型 之 溯 及 既 往 ，須 

視 「t 止 授 益 的 規 範 適 用 於 授 益 原 因 事 實 於 該 規 範 施 行 前 已 發 生 、從 

而 已 取 得 請 求 權 的 情 形 J 而 不 以 法 律 關 係 是 否 持 續 為 斷 18 19 *;如 果 新 法  

生 效 時 依 原 授 益 規 範 已 經 發 生 「内 容 完 全 確 定 、不 待 任 何 補 充 決 定 之 」 

請 求 權 ，那 即 使 新 法 只 向 後 減 少 給 付 ，尚 未 追 償 請 求 權 發 生 後 、新法 

生 效 前 之 年 金 差 額 ，仍 會 構 成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而 違 憲 19 &

以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為 例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直 至 9 9 年 間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修 正 ，才 取 得 法 律 授 權 之 基 礎 ，之 前 只 是 單 純 以 預 算 為 基 礎 的 政  

策 補 貼 ，自 然 不 存 在 法 定 的 請 求 權 、又 優 存 利 息 須 定 期 與 委 託 之 金 融  

機 構 締 結 契 約 才 能 確 定 給 付 之 金 額 ，依 相 關 要 點 尚 無 法 發 生 具 體 的 請  

求 權 ，調 降 優 存 利 息 因 此 當 然 無 涉 溯 及 既 往 問 題 ；然 而 適 用 舊 法 之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第 1 0條 至 第 17條 所 生 之 退 休 人 員 的 退 休 請 求 權 ，法律 

對 於 請 求 權 之 發 生 有 非 常 完 整 之 規 定 ，銓 敘 部 於 其 審 定 函 對 於 核 定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包 括 退 休 給 與 種 類 '人 員 等 級 、基數内  

涵 、任 職 年 限 一 一 敘 明 ，因 此 於 核 定 處 分 生 效 時 ，退休金請求權即已  

發 生 ，不 再 需 要 任 何 其 他 要 件 事 實 的 合 致 才 告 確 定 ，則 嗣 後 新 法 調 降  

退 休 金 的 規 定 ，如 果 也 適 用 於 這 些 請 求 權 人 ，此 即 屬 於 「真正溯及既  

往 」w 。又 以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來 說 ，如 適 用 已 廢 止 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所 生 之 退 休 請 求 權 ，法 律 對 於 請 求 權 之 發 生 有 非 常 完 整 之 規 定 ， 

教 育 部 在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審 定 函 作 成 前 ，會 把 核 定 退 休 教 師 的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一 一 敘 明 ，故 在 核 定 處 分 生 效 時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即 已 發 生 。

或 有 論 者 謂 ：公 務 人 員 或 教 師 依 法 退 休 之 後 ，其 依 法 對 國 家 得 請  

求 給 與 退 休 金 之 法 律 關 係 「發 生 並 且 繼 續 存 在 」，新 法 自 1 0 7年 7 月 

1 曰 施 行 後 ，並 未 消 滅 或 終 止 此 已 存 在 之 法 律 關 係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及

17釋字第 7 1 7 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3 - 4 。
w 釋字第717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6 。

19蘇永欽，年金改革的主要憲法問題，收錄於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

台灣行政法學會出版，2018年 ，頁 10-11。

以上援引自蘇永欽，同前註 9 ，頁 ] 8 - 1 9 、2 2 - 2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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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對 國 家 得 請 求 給 與 退 休 金 之 法 律 關 係 仍 然 存 在 及 繼 續 ， 

並 每 年 發 生 得 請 求 支 付 當 年 度 退 金 之 請 求 權 ，而 適 用 新 法 而 已 。故 

此 種 情 形 ，係 將 新 法 規 適 用 於 舊 法 規 施 行 時 期 内 已 發 生 ，且 於 新 法 規  

施 行 後 繼 續 存 在 之 法 律 關 係 。因 此 ，並 非 新 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新法規 

縱 有 大 幅 降 低 退 休 所 得 替 代 率 之 上 限 規 定 而 限 縮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之 範  

圍 ，減 損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可 得 預 期 之 財 產 上 利 益 ，但 並 不 涉 及 「禁止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21。又 有 論 者 謂 ：公 務 員 或 教 師 ，不 論 是 領 取 月 退  

休 金 或 一 次 退 休 金 而 享 有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因 迄 今 每 月 仍 持 續 不 斷 領 取  

國 家 退 休 金 、撫 恤 金 或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之 給 付 ，故 屬 「雉 續 性 之 法 律 事  

實 」，而 非 「已 確 定 」或 「已 終 結 」之 法 律 關 係 ，從 而 即 無 溯 及 既 往 之  

情 事 ，屬 於 學 理 上 所 稱 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的 典 型 案 例 ，亦即並非對已領  

取 之 退 撫 金 要 求 退 還 之 溯 及 處 分 ，而 僅 是 對 未 來 法 律 關 係 之 改 變 與 調  

整22。然 而 ，前 開 「繼 續 性 法 律 關 係 /繼 靖 性 之 法 律 事 實 」之論述不應  

如 此 粗 縫 地 一 概 而 論 ，而 必 須 深 究 進 一 步 公 教 人 員 和 國 家 之 間 公 務 員  

法 律 關 係 來 認 定 是 否 為 真 正 溯 及 。

二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植 基 於 「職 位 合 理 照 顧 原 則 」

在 我 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雖 非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法 、公 務 人 員 俸 給 法 、 

考 績 法 、公 務 人 員 懲 戒 法 及 服 務 法 上 所 規 定 之 公 務 員 ；惟我國公立學  

校 教 師 的 職 務 薪 資 均 比 照 公 務 員 ，甚 至 於 退 休 撫 卹 制 度 也 完 全 套 用 公  

務 人 員 。此 次 年 改 ，系 爭 條 例 幾 乎 是 比 照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條  

文 全 盤 移 植 過 來 ，合 先 敘 明 。按 公 務 員 和 國 家 之 間 公 務 員 法 律 關 係 之  

法 定 終 止 事 由 ，有 自 然 死 亡 、資 遣 、免 職 、撤 職 與 退 休 。其 中 ，公務 

員 一 經 退 休 ，就 不 再 與 國 家 間 發 生 「積 極 的 公 務 員 關 係 （ aktive

2 1 廖義男，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公務員法制度之核心理念與價值■^評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有關退休金規定，收錄於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

台灣行政法學會出版，2 0 1 8 年 ，頁 1 0 3 。
2 2林明鏘，評台灣 2 0 1 7年公務員退撫制度之改革，收錄於法治國原則與2018 

年金改革，台灣行政法學會出版， 年 ，頁 1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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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tenverhaitnisses )」，而 僅 發 生 「消 極 基 礎 關 係 」，此際其對國家仍  

有 部 分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關 係 ，例 如 ：公 務 員 仍 負 有 「忠 誠 義 務 」、「良好 

舉 止 義 務 」（wohlverhaltenspfficht) ，保 持 職 務 沈 默 義 務 （ Pflichtfik 
Amtsverschwiegenheit) ，以 及 使 用 且 必 須 註 明 「退 休 前 」職稱的權利

以 及 請 求 閱 覽 有 關 其 個 人 卷 宗 的 權 利 23。而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一經教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由 校 長 聘 任 後 ，與 政 府 之 間 就 生 公 法 法 律 關 係 ， 

依 教 師 法 第 1 4 條 教 師 因 解 聘 、停 聘 或 不 續 聘 （1 0 8年 6 月 5 日修正 

公 布 之 新 教 師 法 則 是 規 定 於 第 四 章 解 聘 ' 不 續 聘 、停 聘 及 資 遣 部 分 ）， 

可 以 終 止 公 法 法 律 關 係 外 ，教 師 亦 得 依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資 遣 撫 岬 條 例 辦  

理 退 休 或 資 遣 而 終 止 。

至 於 具 財 產 權 性 質 的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RechtaufVersorgung) 和俸  

給 請 求 權 （RechtaufBesoldung) 都 是 在 公 務 員 （公 校 教 師 ）法律關係  

存 續 中 根 據 「職 位 合 理 照 顧 的 原 則 」（ Alimentationsprinzip ) 下 分 別 規  

劃 和 計 算 出 來 的 24。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將 公 務 員 在 職 的 「俸 給 原 則 」 

與 退 休 的 「照 護 原 則 」（Besoldmgs-undVersorgungsgnmdsfce) ，有下 

列 闡 述 25。

德 國 公 務 員 （公 校 教 師 ）與 國 家 關 係 ，是 基 於 傳 統 制 度 基 本 原 則  

(Die hergebrachten GrundsMtze des Berufsbeantenverhaitnis ) 下 要 求 國  

家 依 公 務 員 職 階 高 低 （Dienstrang) 、所 負 職 責 之 輕 重 （ Bedeutungund 
Verantwortung desAmtes) 以 及 一 般 合 理 維 持 生 活 水 平 與 職 位 合 理 的  

照 顧 原 則 （eineamtsangemesseAlimentierung) ，去 規 劃 和 計 算 公 務  

員 在 職 的 薪 俸 （Dienstbeziige) 與 退 休 後 老 年 以 及 其 遺 屬 照 顧 的 退 休  

金 （Hinterbliebenenversorgung) 2 6 °立 法 者 在 規 劃 或 計 算 公 務 員 棒 給

23 Sabim e L ep p ek t Beam tenrechtj l l r A uf t7 2011 , R n  1 4 7 ,1 5 7 ,2 3 7 .
24 W em er H ahn/Joachim  W enzelburger, D ienstrecht Sir Lehrer in B aden- 

W urttem berg, 2Aufl. ,  1996, R a  64.
25 BVerfG 44 , 249(265f).
2 6 依 照 職 位 合 理 照 顧 原 則 d i i t a t i c m ) ，公教人員之薪俸與退休金不能視為 

具 體 勤 務 相 對 報 酬 ，而是為確保公務員及其家屬獲得與「職 位相當」生計的照 

顧 （ Herrm ann Avenarius, H ans H e c k e l Schulrechtutide，7, Auflj 2 0 0 0 , S. 3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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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退 休 金 給 與 時 ，不 能 僅 以 對 一 般 勞 動 者 的 食 衣 住 基 本 需 求 滿 足 之 標  

準 ，尚 必 須 注 意 到 一 般 生 活 水 平 、消 費 和 生 活 習 慣 ，至少也要 有 生 活  

舒 適 的 水 準 （ einM imimun anL ebenskom fort) 2 7，合 理 照 顧 原 則 ，在 

一 個 小 康 社 會 （W ohlstandsgesellschafl) 下 意 謂 多 於 基 本 生 計 照 顧  

( Unterhaltsgewahnm g) °

「職 位 合 理 照 顧 」原 則 （Alimentation) 是 分 別 針 對 在 職 者 與 退 休  

者 的 生 活 照 顧 提 供 了 一 個 標 準 概 念 （MaBstabsbegiff)。就 退 休 金 而 言 ， 

是 政 府 針 對 公 教 人 員 整 體 終 身 服 勤 職 務 而 產 生 的 雇 主 照 顧 義 務 的 一  

部 分 2 3，德 國 公 務 員 法 將 退 休 金 視 為 「國家灌績支付公務員薪水 

( weiterzahlung vonDienstbezi^e) 」29 ° 是 以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設 計 之 意  

旨 和 俸 給 請 求 權 ，均 受 「職 位 合 理 照 顧 原 則 」之 支 配 ，此兩種請求權  

產 生 之 事 實 背 景 ，皆 是 源 於 公 務 員 與 國 家 「積 極 公 教 關 係 」中克盡其 

職 務 所 為 之 給 付 3(5，這 足 以 證 明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財 產 權 所 植 基 的 事 實 與  

法 律 關 係 早 已 在 公 務 員 積 極 的 法 律 關 係 終 止 前 （例 如 ：退 休 ）就已完 

全 成 就 ，不 再 需 要 任 何 其 他 要 件 事 實 的 合 致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只 是 在 退  

休 後 ，即 終 止 與 國 家 積 極 法 律 關 係 後 始 發 生 ，嗣 後 新 法 調 降 已 退 休 的  

退 休 金 ，就 是 「真 正 溯 及 」，不 能 因 為 教 師 或 公 務 員 每 月 按 時 領 取 之  

退 休 金 ，而 將 支 付 退 休 金 之 方 式 認 為 非 屬 「已 確 定 」或 「已 終 結 」之 

法 律 關 係 ，而 誤 認 為 無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之 情 事 。再 者 ，釋 字 第 71 7號解  

釋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後 段 強 調 ：「… 況 且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依 據 系 爭 要 點 辦 理  

優 惠 存 款 ，係 以 定 期 簽 約 方 式 辦 理 ，對 於 已 簽 約 而 期 限 未 屆 至 之 部 分 ， 27 * 29

2 7 公務員財產請求權目的在於維持公務員及其家屬，適當而且必要之日常生活  

支 出 ，當然亦包括退休後晚年生活支出，政 府 仍 有 照 顧 義 務 ，參 閱 林 明 鏘 ，公 

務員之權利與保障 -以法官免兼庭長之職務調整談起，刊於公務員法與地方制 

度 法 ，台 灣 行 政 法 學 會 出 版 ，2 0〇2 年 ，頁 5 7 。

2 S 林 明 鏘 ，憲政改革與公務員制度一與德國法之比較硏究，收錄於公務員法研 

究 （一 ）5 200G 年 ，頁  1 4 。

2 9 德 國 公 立學校教師為公務員，其權利義務適用公務員相關規定。Reip/Gayer, 
Schul- und B ean ten rech t in B aden-W urttem berg, 2 AufL, 2003 , S. 168.

退休金給付之標準是根據退休前任職職階之薪俸及服務年資來計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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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未 一 體 適 用 系 爭 規 定 。… 」稽 其 意 旨 ，即 是 優 惠 存 款 已 由 退 休 公 務  

員 與 銀 行 完 成 簽 約 手 續 ，其 所 約 定 之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請 求 權 已 發 生 。相 

較 之 下 ，主 管 機 關 以 公 權 力 行 使 所 掠 定 的 退 休 審 定 函 所 賦 予 之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更 應 受 法 律 保 障 ，而 屬 於 取 得 退 休 金 審 定 函 之 人 既 得 權 之 一 部  

分 。換 言 之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一 旦 發 生 ，即 不 得 再 以 法 律 變 動 ，不因退  

休 法 律 關 係 之 繼 續 與 否 而 有 不 同 。

三 、教師特性異於公務員，其信賴保護強度更高

按 師 者 * 所 以 傳 道 、授 業 、解 惑 也 ，傳 統 中 國 甚 至 將 教 師 與 天 、 

地 、君 、親 並 列 。教 師 之 工 作 特 性 有 多 種 ，其 中 又 以 「專 業 性 」、「長 

期 性 」為 特 殊 ，蓋 教 師 法 明 定 教 師 享 有 教 學 專 業 自 主 權 ；又因為其具  

有 長 期 性 ，教 育 功 效 具 有 緩 慢 特 性 ，所 以 有 稱 之 「十 年 樹 木 ，百年樹  

人 」。我 國 已 廢 止 的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6 條 規 定 ：「教 員 或 校 長 服  

務 滿 3 0 年 ，並 有 連 續 任 職 2 0 年 之 資 歷 ，成 績 優 異 而 仍 繼 續 服 務 者 ， 

一 次 退 休 金 之 給 與 ，依 第 5 條 之 規 定 ，增 加 其 基 數 ，但 最 高 總 數 以 81 

個 基 數 為 限 ；月 退 休 金 之 給 與 ，以 增 至 百 分 之 9 5 為 限 」（此 乃 8 4年 

修 法 前 之 條 文 ）。而 過 去 釋 字 第 332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中 就 指 出 ：「… …與 

一 般 公 務 員 退 休 給 與 之 最 高 總 數 限 制 相 較 ，一 次 退 休 金 最 多 可 增 加 20 

個 基 數 ，月 退 休 金 最 多 可 增 加 原 定 計 算 百 分 比 之 百 分 之 5 。乃因一般  

公 務 員 退 休 給 與 之 最 高 總 數 ，一 次 退 休 金 為 6 1 個 基 數 ，服務年資滿  

3 0 年 者 ，即 可 獲 得 ，再 繼 續 服 務 ，於 退 休 給 與 並 無 增 益 。」至於教員 

和 校 長 ，可 以 服 務 滿 4 0 年 ，並 合 於 「連 續 任 職 2 0 年 之 資 歷 ，成績優  

異 而 仍 繼 續 服 務 」之 條 件 時 ，共 可 增 加 2 0 個 基 數 ，連 同 原 有 之 6 1個 

基 數 ，合 計 為 81個 基 數 ，其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就 是 「以鼓勵教員或校長， 

秉持敬業精神，久於其任」 ！

承 此 *為 了 讓 學 生 在 潛 移 默 化 教 育 環 境 中 成 長 ，我國對教 師 退 撫  

制 度 規 定 較 高 的 退 休 金 基 數 ，相 較 於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退 拖 制 度 ，其提供 

教 師 一 個 更 穩 定 安 全 的 生 活 環 境 ，無 形 中 校 師 依 退 休 法 制 而 取 得 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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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合 理 預 期 取 得 之 利 益 ，長 期 投 身 教 育 表 現 之 事 實 ，其 

信 賴 不 但 值 得 保 護 ，而 且 其 保 護 的 程 度 更 不 應 亞 於 一 般 公 務 員 。這是 

當 探 討 公 務 員 退 撫 制 度 改 革 時 ，首 要 釐 清 強 調 之 處 。當 然 ，公教退休  

金 制 度 均 採 「確 定 給 付 制 」，是 政 府 對 老 師 退 休 金 之 最 後 支 付 承 諾 ， 

更 加 深 信 賴 保 護 之 基 本 權 價 值 。

四、系爭規定欠缺迫切的公共利益之理由

按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之 事 實 及 法 律 關 係 之 形 成 ，是 公 務員在退休前和  

國 家 為 保 有 公 務 員 （公 校 教 師 ）之 法 律 關 係 持 續 中 所 植 基 而 成 。這在 

退 休 金 一 次 或 按 月 領 取 就 退 休 金 法 律 關 係 之 完 成 是 沒 有 差 別 的 ◊ 一 次  

領 取 固 然 很 明 顯 是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早 已 成 就 」，縱 使 是 按 月 領 取 ， 

退 休 金 也 是 遲 延 薪 資 ，這 和 德 國 將 退 休 金 視 為 國 家 繼 續 支 付 公 務 員 薪  

水 的 意 義 不 謀 而 合 。

肯 定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的 調 降 對 於 已 退 休 人 員 屬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 

基 於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上 法 規 不 得 適 用 於 已 退 休 之 人 ，但 在 例 外 情  

況 仍 有 容 許 適 用 的 可 能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歷來肯認的六種例外態才篆， 

此 處 只 有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中 「第 四 種 例 外 可 允 許 真 正 溯 及 類 型 」一 新 法  

追 求 的 改 革 有 迫 切 公 共 利 益 ，有 適 用 之 可 能 。然 而 ，姑 且 不 說 此 處 公  

共 利 益 是 否 真 的 已 經 達 到 迫 切 而 無 迴 旋 餘 地 的 程 度 ，就 必 須 相 互 權 衡  

的 退 休 給 付 而 言 ，本 就 不 僅 以 財 產 權 為 限 ，還 同 時 涉 及 人 民 生 存 權 的  

保 障 （釋 字 6 9 4 號 、第 7 6 6號 解 釋 參 照 ）、公務員和 ' 文 官 、與教育 

體 系 （憲 法 第 165條 ）制 度 性 保 障 之 問 題 ，法 律 溯 及 適 用 所 破 壞 者 ， 

絕 非 僅 退 休 人 員 而 已 ，而是整 體 文 官 制 度 、審 判 體 系 、教 育 體 系 都 會  

因 為 溯 及 之 不 可 預 測 性 而 受 到 重 創 ，故 此 次 軍 公 教 退 休 年 金 改 革 在 憲  

法 上 被 正 當 化 的 可 能 性 根 本 不 可 能 ！因 此 ，現 階 段 要 把 少 領 規 定 溯 及  

適 用 於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身 上 ，應 已 構 成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且不符合例  

外 情 形 而 違 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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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本 次 修 法 將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之 所 得 替 代 率 上 限 ，從 3 5 年年 

資 者 由 7 5 % ，十 年 内 逐 年 調 降 至 6 0 % ，違 反 憲 法 第 2 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其 理 由 如 下 ：

一 、本次年改逾越必要合理的程度

依 系 爭 條 例 之 規 定 ，18%優 存 將 終 止 ，而 退 休 所 得 第 1 年 便 降 2 0 % ， 

然 後 接 著 1 0 年 各 降 1 .5 % ，總共少了 3 5 % ，若 加 上 先 前 幾 年 優 存 改 革  

的 扣 減 、年 終 慰 問 金 的 刪 除 ，許 多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實 質 退 休 金 已 是 腰 斬  

(本 次 扣 減 的 幅 度 與 金 額 應 與 前 幾 次 相 關 扣 減 合 併 看 待 ，不宜視為單  

獨 的 改 革 ，畢 竟 均 是 對 於 退 休 人 員 實 質 所 得 的 調 整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充 其 量 只 能 算 是 中 產 階 級 ，對於任何中 產 階 級 而  

言 ，收 入 減 半 都 將 難 以 承 受 。因 此 本 次 年 改 所 扣 減 額 度 ，實已逾越必  

要 合 理 的 限 度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即 便 有 1 0年 過 渡 ，但總調降 幅 度 仍  

過 多 。再 者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於 在 職期間，在 層 層 法 令 規 範 之 下 ，絕 

少 有 業 外 收 入 ，最 主 要 甚 至 是 唯 一 的 收 入 來 源 便 是 每 個 月 的 薪 水 ，其 

等 更 預 期 退 休 金 為 老 年 生 活 的 主 要 或 唯 一 依 靠 。

社 會 因 為 分 工 需 要 *本 來 就 存 在 著 不 同 的 行 業 ，職 場 分 工 ，但都 

必 須 努 力 工 作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自 由 民 主 的 杜 會 ，要 做 什 麼 行 業 ，完 

全 須 尊 重 個 人 的 選 擇 ，而 選 擇 行 業 時 ，必 然 也 將 該 行 業 的 退 休 條 件 納  

入 考 量 ° 「公 教 人 員 退 休 制 度 ，目 的 在 保 障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之 生 活 條 件  

與 尊 嚴 ，俾 使 其 於 在 職 時 得 以 無 後 顧 之 憂 ，而 戮 力 從 公 。」這一段話  

是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1 7 號 的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七 段 所 強 調 ，具有憲法的位  

階 。是 以 公 教 人 員 退 休 金 的 設 計 ，隱 含 著 政 府 要 求 公 教 人 員 在 職 時 ， 

不 必 為 未 來 的 退 休 生 活 （經 濟 ）而 擔 憂 ，也 因 此 在 職 時 禁 止 兼 職 、禁 

止 兼 營 商 業 ，退 休 後 也 有 旋 轉 門 等 限 制 ，這 些 都 是 在 民 間 企 業 服 務 所  

沒 有 的 限 制 。公 教 人 員 接 受 政 府 、學 校 的 各 種 要 求 與 限 制 ，包括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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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退 休 後 ，相 對 取 得 政 府 照 顧 的 承 諾 。即 便 政 府 因 各 種 因 素 不 得 不 進  

行 年 金 改 革 ，但 仍 應 有 其 限 度 ，不 得 逾 越 必 要 合 理 程 度 ，調降幅度仍  

應 顧 及 其 生 活 規 劃 與 調 適 能 力 a

二、 混淆不同制度，落入均貧的陷阱

前 已 敘 明 5 社 會 保 險 與 職 業 退 休 金 不 同 ，應 加 以 區 別 ；但 本次改  

革 ，政 府 把 公 保 與 退 撫 合 計 定 其 上 限 ，使 兩 者 的 政 策 目 的 混 淆 。公保 

和 退 換 ，乃 係 不 同 的 法 律 規 範 ，分 別 繳 費 ，適 用 對 象 也 不 相 同 ，然系 

爭 條 例 卻 併 計 退 休 所 得 ，同 時 設 定 替 代 率 上 限 ，顯 有 不 公 °

其 次 ，上 限 6 0 %顯 有 過 苛 ，恐 落 入 均 貧 的 陷 阱 。未 來 ，退休的公  

務 人 員 ，主 管 和 非 主 管 領 一 樣 多 ；簡 任 和 薦 任 領 的 差 不 多 ；小學老師  

和 大 學 老 師 差 不 多 。舉 例 而 言 ，各 部 會 1 4等 的 常 務 次 長 ，和 9 等專 

員 ，兩 個 職 務 的 職 責 程 度 ，夭 差 地 別 ，但 未 來 的 退 休 金 差 距 最 多 只 有  

10，1 1 0 元 （3 5 年 年 資 者 ）3 1 。這 種 改 革 ，忽 略 了 職 業 退 休 金 與 社 會 保  

險 的 特 性 差 異 ，也 不 鼓 勵 公 教 人 員 承 擔 更 重 的 責 任 與 職 務 ，年資成為 

最 關 鍵 因 素 * 豈 非 落 入 均 貧 主 義 、齊 頭 式 平 等 ！？

三、 不利公務部門吸引優秀人才、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依 銓 敘 部 所 提 資 料 ，七 功 六 為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時 的 平 均 俸 額 ，而任 

職 年 資 低 於 3 0 年 和 高 於 3 0 年 者 ，各 約 占 5 0 % ，如 以 七 功 六 且 兼 具 新  

舊 制 人 員 ，任 職 3 0 年 為 例 ，其 所 得 替 代 上 限 為 5 2 . 5 %。另 一 方 面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則 呈 現 逐 年 上 升 的 趨 勢 ，而 隨 著 勞 退 新 制 實 施 曰 久 ，勞退 

年 金 亦 將 增 加 。換 言 之 ，未 來 勞 工 的 平 均 退 休 金 額 將 呈 現 上 升 趨 勢 ， 

而 公 教 人 員 則 反 而 下 降 。依 人 事 總 處 過 去 的 研 究 顯 示 ，初任公教人員

31這還是因為107年 調 薪 ，對 8 0 0俸點有較大的增幅，才稍微增加其差距，否 

則 依 106年的數據，常務次長與專員的差距只有7 1 9 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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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待 遇 高 於 初 任 民 間 企 業 ，但 中 階 及 高 階 職 務 均 低 於 民 間 企 業 ，主管 

職 務 的 差 距 更 大 。本 次 年 金 改 革 之 後 ，公 教 人 員 除 了 在 職 待 遇 不 如 民  

間 之 外 ，未 來 退 休 所 得 亦 可 能 低 於 民 間 企 業 。屆 時 政 府 將 難 以 和 民 間  

企 業 競 爭 人 才 ，對 國 家 競 爭 力 、政 府 效 能 產 生 的 負 面 效 應 難 以 估 計 ° 

以 上 可 見 ，本 次 年 改 更 加 不 利 吸 引 優 秀 人 才 投 身 教 育 界 。教育是 

百 年 大 業 ，縱使國家經濟困難，但再窮也不能窮老師！因為我國教師 

薪 額 是 本 薪 （俸 ）加上學 術 研 究 費 。本 俸 的 數 額 比 例 偏 低 （本棒占率 

約 4 9 % - 6 0 % ) ，造 成 本 俸 即 便 乘 2 之 公 式 仍 不 合 理 。以 大 學 教 授 770 

點 為 例 ，其 本 俸 56,930元 低 於 學 術 研 究 費 59,862元 ，因 此 分 母 （本 

俸 兩 倍 ）低 於 實 質 所 得 ，但 對 大 學 教 師 關 鍵 是 「入 行 門 檻 高 ，就 業年 

齡 晚 」。就 算 大 學 教 是 於 6 5 歲 退 休 ，年 資 也 不 滿 3 5 年 ，達 不 到 6 0 % 。 

用 相 同 的 計 算 公 式 和 上 限 ，對 大 學 教 師 相 對 不 利 ，這 會 使 我 們 高 等 教  

育 的 發 展 造 成 重 大 傷 害 ！ ‘

四 、所得替代率從 75%每 年 扣 減 1.5% * 1 0 年則 扣 減 至 6 0 % ，是對 

已退休公教人員「逐年懲罰」，逆勢操作比例原則，導致早年退

修老師陷入老年貧窮的恐慌，嚴重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

按 蕙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又 稱 「禁 止 過 當 原 則 」' 「損害最 小  

原 則 」，以 法 治 原 則 、基 本 權 利 之 本 質 、平 等 原 則 為 其 法 理 基 礎 。係 

指 為 達 成 某 一 特 定 目 的 （結 果 ）而 採 取 某 一 種 方 法 或 措 施 ，必須合理  

且 合 乎 比 例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將 比 例 原 則 定 義 為 「基 本 權 之 限 制 應  

適 於 達 成 目 的 ，且 為 達 成 目 的 所 必 要 。其 不 應 對 受 到 影 響 之 個 人 課 與  

過 度 負 擔 ，從 而 為 合 理 的 限 制 。」32比 例 原 則 特 別 強 調 手 段 與 目 的 之  

間 須 符 合 比 例 或 均 衡 （ proportionate or balance ) ，詳 言 之 ，方法與目的  

之 間 必 須 要 符 合 適 宜 性 、必 要 性 ' 狹 義 比 例 性 。

32 BVerGE 63, 131(144)(中文轉引自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 

「階層式比例原則」構 想 ，收錄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中研 

院法律所籌備處，頁 16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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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7 條 第 3 款 之 規 定 ，狹 義 比 例 性  

(VerMltnism§Bigkeit im e n g e re n S in n e )係 指 ：「採 取 之 方 法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不 得 與 欲 達 成 目 的 之 利 益 顯 失 均 衡 」，狹 義 比 例 性 係 源 自 於 德 國  

公 法 學 之 概 念 ，亦 有 稱 之 「合 理 性 （Angem essenheit)」與 「可歸責性  

( Zum utbarkeit) 」，不 過 德 國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對 於 狹 義 比 例 性 ，慣 用 「合 

理 性 」、「比例性 (P roportionaM t) 」與 「利 益 衡 量 原貝1 J ( Giiteralw^gung)」。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多 數 案 例 中 ，較 常 使 用 「可 歸 責 性 」一 詞 ， 

然 縱 使 使 用 名 詞 不 一 ，於 審 查 狹 義 比 例 性 時 ，都 係 就 所 追 求 目 的 與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是 否 有 合 理 的 調 和 ，來 審 酌 一 方 人 民 遭 受 基 本 權 侵 害 的 程  

度 和 他 方 所 採 取 方 法 追 求 的 目 的 之 間 。

在 審 酌 狹 義 比 例 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亦 有 不 同 的 審 查 層 次  

( PriifUngsstufe) ，惟 無 論 何 種 層 次 ，在 「利 益 衡 量 」審 查 時 ，必須要 

注 意 「不 能 為 了 抽 象 的 公 共 利 益 去 犧 牲 （ausspielt) 了 具 體 的 基 本 權 」， 

特 別 是 當 基 本 權 受 到 影 響 的 人 民 受 到 法 治 國 信 賴 保 護 時 ，狹義比例性  

審 查 密 度 層 次 及 密 度 要 更 高 。例 如 受 到 影 響 的 人 民 無 法 及 時 或 者 必 須  

在 非 常 困 難 去 調 適 新 的 規 範 所 生 之 情 況 ，因 為 受 影 響 的 人 在 處 置  

( D ispositionen) 當 時 ，新 法 尚 未 實 施 33 ° 就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而 言 ，無 

論 是 退 撫 舊 制 、新 制 、或 是 兼 具 新 舊 制 之 退 休 或 現 在 職 者 ，於進入 公  

立 學 校 擔 任 教 職 員 ，就是信賴當時教職員退休條例來規劃其人生投入 

學校作育人才，更 何 況 ，立法政策上亦鼓勒教職員或校長，秉持敬業 

精神久任其職（釋 字 第 3 3 2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教職員在主觀上更 

期待政府會依法律所定退休金請領條件予以保障，是 以 ，教職員具備 

了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及信賴值得保護。

以 服 務 長 達 3 5 年 公 職 退 休 之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來 說 ，一 般 而 言 ，

其 至 少 已 經 進 入 6 0 歲 ，而 退 休 所 得 第 一 年 便 降 為 7 5 % ，接著逐年扣  

減 1 . 5 % ，一 位 老 人 面 對 每 年 1 . 5 %，逐 步 削 弱 他 的 經 濟 能 力 ，然而因

33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7. Aufl, 2018. §9, Ri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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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老 體 衰 而 後 所 需 之 看 護 費 用 勢 必 增 加 ，再 加 上 又 面 臨 通 貨 膨 脹 、物 

價 上 漲 ，年 齡 愈 增 長 ，退 休 金 不 斷 扣 減 ，退 休 老 人 愈 難 去 調 適 生 活 。 

老 人 逐 步 瀕 臨 老 貧 之 恐 怖 ！

雖 然 政 府 辯 稱 ，逐 年 缓 降 1 . 5 %到 6 0 % ，其 目 的 在 適 度 調 降 教 職  

員 退 休 所 得 ，並 維 持 教 職 員 退 休 生 活 之 退 休 所 得 適 足 性 ，同時考量已  

退 休 人 員 因 應 經 濟 變 動 能 力 較 低 ，亦 無 法 改 變 或 增 加 原 有 退 休 年 資 以  

提 高 退 休 給 付 ，為 免 因 退 休 所 得 調 降 後 過 度 衝 擊 已 退 休 人 員 退 休 生 活  

之 經 濟 安 排 。惟 如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1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四 段 中 所 言 ，分 

階 段 實 施 必 須 考 量 受 規 範 之 公 教 人 員 （在 年 金 改 革 中 之 風 燭 殘 年 ）的 

承 受 能 力 ，然 而 此 種 逐 年 宰 割 1 . 5 %，反 而 是 逆 勢 操 作 比 例 原 則 ，蓋比 

例 原 則 強 調 「損 害 最 小 原 則 」，應 該 是 要 對 人 民 負 擔 愈 來 愈 減 少 ，不 

應 對 受 影 響 之 個 人 ，特 別 是 風 中 殘 濁 者 課 與 過 度 負 擔 ，而十年内逐年  

扣 減 到 谷 底 只 剩 下 6 0 % ，對 一 個 邁 入 風 燭 殘 年 之 老 人 並 不 是 損 害 最 小 ， 

而 是 損 害 愈 來 愈 大 ！政 府 完 全 誤 解 比 例 原 則 之 蕙 法 真 意 。

再 者 ，政 府 對 於 本 屬 政 府 應 依 法 負 擔 之 職 業 退 休 金 ，為何不思索  

透 過 組 織 活 化 （如 退 撫 基 幸 行 政 法 人 化 ）或 其 他 彈 性 措 施 來 積 極 增 加  

基 金 收 益 ，竟 然 給 自 己 長 達 1 0年 之 怠 惰 * 只 想 扣 減 公 教 人 員 ，不想 

如 何 提 升 經 濟 履 行 政 府 自 己 應 負 之 責 任 ，不 思 積 極 謀 財 政 之 改 善 ，以 

符 法 律 規 定 的 政 府 最 後 保 證 責 任 ，明 顯 消 極 不 作 為 。

綜 上 所 述 ，本 人 主 張 ，系爭條例規定所得替代 率 從 7 5 %每年扣減 

1 . 5 %，10年則扣減至6 0 % ，是對已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逐年懲 

罰 」，導致其陷入老年貧窮，嚴重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而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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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題網六：系爭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停止就任或再任 

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受規範對象 

領受月退休金，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平等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針對爭點題綱六之回應：

就 大 院 所 列 爭 點 題 綱 六 之 回 應 ，在 此 主 張 ：系 爭 條 例 第 7 7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停 止 就 任 或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且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之 受 規 範 對 象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使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限 制 其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其限制手段無法達成「抑制流浪教師、 

博士」、「減少排擠年輕人就業機會」、「抑制肥描」及「防免各私立大 

學門神效應」之公益目的，抵觸禁止不當聯結原則、比例原則、法律 

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憲法平等原則，嚴重侵害公立學 

校教職人員受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第15條生存權、工作權及 

財產權而違憲。此外，系爭規定之不當，也侵害到大學自治之學生受 

教權，以下逐 一 說 明 相 關 理 由 。

壹、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探究

系爭彳条例第7 7條 第 1 項 第 3 款 禁 止 在 再 任 規 定 之 立 法 理 由 ，經 

查 立 法 院 文 書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之 立 法 理 由 為 「照 民 進 黨 黨 團 在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通 過 」，只 有 明 列 修 正 條 文 無 任 何 說 明 ，涉 及 教 師 財 產 權 、 

生 存 權 之 重 大 變 動 卻 沒 有 任 何 立 法 說 明 ，豈 非 「兒 戲 」 ？ ！

另 外 考 查 立 法 院 預 算 中 心 早 於 9 8 年 度 （9 9年 度 亦 同 ） 中央政府 

總 預 算 案 整 體 評 估 報 告 中 ，曾 提 出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轉 任 政 府 轉 投 資  

公 司 ，領 取 優 渥 月 薪 及 獎 金 ，且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及 18%優 利 ，極 不 合 理 ， 

應 訂 定 法 律 予 以 限 制 」1 當 時 尚 限 於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轉 任 政 府 轉 投 資  

公 司 之 情 形 。而 立 法 院 預 算 中 心 於 1〇 〇 年 度 （丨〇1年度亦重複出現主 

要 理 由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整 體 評 估 報 告 中 ，對 此 一 議 題 有 嚴 厲 指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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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度 及 105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整 體 評 估 報 告 及 相 關 新 聞 内 容

對 此 反 覆 強 調 ，分 述 如 下 ：

1 .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轉 任 業 務 督 導 之 社 團 法 人 ，領 取 優 渥 月 薪 及 獎 金 ， 

且 兼 領 月 退 休 金 及 1 8 % 優 利 ，極 不 合 理 ，應 訂 定 法 律 予 以 限 制 。

1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再 任 受 政 府 補 助 私 校 ，形 同 政 府 直 接 或 間 接 繼 續 負  

擔 其 部 分 薪 資 ，並 保 障 其 再 退 休 權 益 ，卻 未 受 合 宜 監 督 ，甚 有 私 校  

資 產 遭 掏 空 情 事 ，權 利 義 務 顯 不 相 符 ，洵 為 不 當 。

3.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再 任 私 立 大 學 或 技 專 校 院 高 達 千 餘 人 ，其中不乏由  

高 階 人 員 退 休 再 任 者 ，部 分 人 員 並 且 支 領 雙 薪 ，有違社會公平正義  

原 則 。

4.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再 任 私 校 ，排 擠 他 人 工 作 權 ，致 失 業 者 受 雙 重 剝 削 ， 

與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生 存 權 及 工 作 權 之 精 神 有 悖 ，復 浪 費 高 學 歷 者 及  

流 浪 教 師 之 教 育 資 源 ，蛋 待 儘 速 導 正 5

5.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再 任 私 校 違 反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並 與 憲 法 及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S 未 合 ，允 應 建 立 合 宜 規 範 34 °

6.  上 述 5 點 指 摘 的 是 「退 休 公 務 人 員 」*但 相 同 理 由 也 可 套 用 於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教 師 的 雙 薪 議 題 上 ，故 立 法 院 預 算 中 心 於 104年 度 及 105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整 體 評 估 報 告 中 *即 反 覆 強 調 「退休軍人及  

教 師 再 任 之 雙 薪 規 範 尚 未 法 制 化 ，致 迭 有 訾 議 ，宜儘速完成立法程  

序 ，並 與 公 （政 ）務 人 員 作 一 致 性 規 範 。」35

3 4以上五點可參考立法院預算中心，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 

(參 、綜合部分）：httpsy/www.ly.gov.tw/Pages/List.aspx?iiQdeid~8512 ; 101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參 、綜合部分）： 

https /̂www.lv,g〇v,tw/PaE3gs/Listaspx?nQdeid^8886 (最後激覽曰：2019 年 6 月

20 曰;^

3 5可參考立法院預算中心，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捌 ，財 

團法人、行政法人及其他）：

https^/www, 1y. £〇v.tw/Paggs/Listaspx?nodeid=9782 ; 立法院預算中心 ， 105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捌 、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及其他）： 

https^/www.lv. eov.tw/Pages/List.aspx?nodeid=8512 ( 最後溜(覽日 ： 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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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再 按 當 時 立 法 歷 史 背 景 ：由 於 適 逢 年 金 改 革 及 少 子 化 之 關 係 所 致 ， 

國 内 有 許 多 具 博 士 學 位 者 不 易 見 得 教 職 。2 0 1 3年 3 月 1 8 曰時任教 

育 部 長 蔣 偉 寧 在 立 法 改 院 教 育 委 員 會 答 詢 時 表 示 ，教 師 退 休 後 工  

作 領 雙 薪 不 理 想 。配 合 行 政 院 年 金 革 制 度 ，教 育 部 將 提 「學校教職  

員 退 休 條 例 」修 正 案 ，限 制 教 師 退 休 後 轉 任 私 校 專 任 教 師 者 ，只能 

領 單 一 薪 水 ，需 在 月 退 俸 和 現 職 薪 水 擇 一 ，選 擇 「一 次 退 」者則不 

受 限 。2 0 1 3年 5 月 2 日 ，當 時 在 野 黨 民 進 黨 立 法 委 員 陳 亭 妃 於 立  

法 院 教 育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質 詢 時 任 教 育 部 長 蔣 偉 寧 時 ，公開點名黃  

榮 村 、揚 朝 祥 、林 聰 明 等 教 育 部 退 休 官 員 分 別 轉 任 私 立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佛 光 大 學 校 長 ，及 南 華 大 學 校 長 ，不 但 領 雙 薪 ，還 扮 演 「門 

神 」角 色 ，成 為 拿 到 教 育 部 教 學 卓 越 計 晝 經 費 的 關 鍵 人 物 。可知為 

「防 止 肥 貓 」、「避 免 退 休 官 員 擔 任 私 立 大 學 之 門 神 」，以 及 「解決  

流 浪 教 師 困 境 」，成 為 本 次 修 法 之 重 要 的 立 法 目 的 36。

8• 末 查 ，根 據 教 育 部 於 5 月 1 5 曰 憲 法 法 庭 公 開 說 明 會 所 提 出 之 立 法  

理 由 說 明 如 下 ：

「（一）私立學校受有政府各項賦稅優惠及獎補助款，應擔負一定之 

社會責任，退休公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同時支領月退休金及私立學 

校新資，亦排擠年輕人就業機會，向為杜會爭議性議題。（二）本次 

政府整體年金改革，於公、教人員退撫法律第7 7條 ，均定有退体公、

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

應停止領受月退体金等權利之規定。其立法意旨係以月退休金之給 

與有其照顧服公職者離開職場未再具有一般工作能力時，老年經濟 

生活所需之意旨。惟如個別退休人員有再任職能力，且又續服務公 

職或至由政府挹注大量資源之組織服務，在適度考量政府部門人力 

新陳代謝等政策下，採取限制退休給與領取之途徑，當就此等退休

3 6 相關新聞論述，參考程明修，年金制度改革與「信賴保護原則」之研究，委 

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受託單位：東吳大學，民國1〇2 年 6 月 ，

頁 6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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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任人員一體為合理衡平考量規範。（三）至於，就渠等再任私校職 

務 ，基於前述衡量而有納入停發月退休給與規範之必要；再者，私立 

學校長期接受政府獎補助，具有公共性，與再任其他公職，或政府捐 

補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情形相近，限制應停發月退休給與，實為平等 

原則之考量。」

綜 上 所 述 ，就 系 爭 條 例 第 7 7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後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停 止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之 受 規 範  

對 象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其 立 法 理 由 無 非 以 ：「防 止 肥 貓 」、「避 免 退 休 官  

員 擔 任 私 立 大 學 之 門 神 」，以 及 「減 少 排 擠 年 輕 教 師 就 業 機 會 」。然此

一 立 法 所 採 取 之 手 段 ，實 則 無 法 達 到 此 項 目 的 ，甚 至 反 向 侵 害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受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工 作 權 ，以及受 規 範 對 象 之 平 等  

權 ，因 此 違 憲 ，以 下 就 系 爭 條 例 「違 反 社 會 公 平 正 義 ，並 與 憲 法 及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旨 未 合 」，加 以 論 述 其 理 由 。

貳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違憲理由

一 、系 爭 條 例 違 反 禁 止 不 當 聯 結 原 則

按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退 休 金 是 具 「遲 延 給 付 」性 質 之 財 產 權 ，特別 

是 在 新 制 所 規 定 之 提 撥 基 金 比 例 ，公 務 員 自 行 提 撥 3 5 % ，由國家負擔 

6 5 % ，此乃、國 家 提 撥 之 憲 法 義 務 。又 國 家 與 公 務 員 之間是公法法律關  

係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金 為 公 法 上 財 產 請 求 權 。惟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與  

私 立 學 校 之 間 的 關 係 為 私 法 法 律 關 係 ，其 退 休 金 是 私 法 上 財 產 請 求 權 ， 

具 有 勞 務 對 價 之 性 質 ，兩 者 毫 無 關 聯 。部 分 媒 體 以 雙 薪 或 肥 貓 戲 稱 之 ， 

實 係 是 誤 解 。且 國 家 對 於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固 有 補 助 ，但 其 補 助 款 僅 及 於  

教 學 與 學 生 獎 補 助 金 ，而 不 包 括 人 事 費 用 。從 而 ，退 休 教 師再任私立  

學 校 ，並 不 造 成 國 家 財 源 之 支 出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之  

限 制 ，與 退 撫 基 金 之 財 務 維 持 無 關 ，更 與 本 次 教 職 員 年 金 改 革 之 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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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義 、少 子 化 全 然 無 關 ，是 故 系 爭 規 定 對 於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再 任 停  

發 月 退 休 金 ，違 反 不 當 聯 結 禁 止 原 則 °

二 、減 少 排 擠 年 輕 教 師 就 業 機 會 之 立 法 目 的 無 法 達 成

由 於 年 金 改 革 對 於 現 任 老 師 及 退 休 老 師 待 遇 相 差 近 2 5 % ，而且會

逐 年 遞 減 1 . 5 %，相 差 甚 多 ，故 有 不 少 即 將 退 休 之 公 立 大 學 老 師 不 願  

意 退 休 ，申 請 延 長 到 7 0 歲 ，而 教 育 部 於 10 7年 間 亦 放 寬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之 退 休 年 限 37 ; 甚 至 ，就 目 前 部 分 學 校 的 現 況 來 看 ，若 干 未 屆 齡  

而 提 前 退 辦 理 退 休 的 老 師 或 職 員 ，由 於 本 次 修 法 退 休 金 大 幅 度 調 降 ， 

而 要 求 「再 任 」老 師 或 職 員 38，擄 悉 ，北 部 某 二 所 國 立 大 學 ，有未屆 

齡 退 休 之 教 職 及 職 員 再 任 該 學 校 任 職 之 案 例 ，合 計 就 有 2 1 人在任教  

師 與 職 員 。洵 以 ，本 條 之 實 施 結 果 ，公 立 學 校 老 師 爭 取 延 退 及 再 任 之  

申 請 會 越 來 越 多 ，根 本 無 從 達 到 立 法 目 的 。

若 以 釋 出 工 作 機 會 而 論 ，應 釋 出 工 作 之 對 象 ，首 應 指 者 當 為 政 府 ； 

惟 公 立 大 學 教 師 於 此 波 退 休 金 修 正 中 ，幾 乎 無 不 任 職 至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6 5 歲 * 更 遑 論 面 臨 少 子 化 加 劇 ，目 前 在 中 小 學 已 有 教 師 超 額 問 題 ，即 

將 延 燒 之 高 等 教 育 階 段 ，政 府 遂 行 此 波 軍 公 教 退 休 金 改 革 ，如 何 達 成  

其 所 稱 之 「釋 出 工 作 機 會 」 ？上 開 政 府 主 張 既 非 事 實 ，更不可能為有  

效 之 立 法 政 策 。而 就 私 立 大 學 部 分 ，是 否 釋 出 工 作 機 會 在 於 民 事 契 約

3 7 此部分之法源依據，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第2 

條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校長依相關程序聘任並經主管機 

關聘定後，於任期中屆滿六十五歲者，得任職至任期屆滿為止；於任期屆滿 

而獲續聘者，得繼續服務至任期屆滿，但不得逾七十歲（第 1項 ）。學校校 

長如任職至任期屆滿，並依相關法令規定回任原校教授、副教授後，得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延長服務（第 2 項）。」

有關就有關公務人員退休再任的程序，分述如次：

一 '任 用 部 份 ：退休人員再任的任用程序，係比照機關自行遴用人員之作 

法 。首 先 ，必須先報請人事行政總處同意後，再由機關辦理遴選，並經 

機關人事甄審會議同意後簽請機關首長同意後任用，並報銓敘部送審。 

二 I 退休部份：用人機關須函知原退休人員最後服務機關（發給當事人退休 

給與之機關並該機關分別函報銓敘部及臺灣銀行，辦理停止發給當 

事人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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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甚 至 為 大 學 自 治 之 核 心 事 務 ，特 別 係 教 育 部 給 予 私 立 大 學 之 補  

助 若 涉 及 人 事 費 用 部 分 ，具 有 特 定 、短 期 、金 額 有 限 之 特 徵 ，故顯然 

不 足 以 涵 括 釋 出 工 作 機 會 之 問 題 。何 況 提 升 流 浪 博 士 或 教 師 之 工 作 就  

業 機 會 ，是 攸 關 整 體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為 主 ，政 府 本 應 蒼 底 抽 薪 、對症下 

藥 、就 當 前 之 經 濟 問 題 加 以 處 理 ，而 非 頭 痛 醫 頭 、腳 痛 醫 腳 ，晝虎不 

成 ，反 造 成 國 家 高 教 陷 入 前 所 未 有 之 困 境 。

三 、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憲 法 比 例 原 則

除 以 上 論 證 可 知 系 爭 規 定 無 法 經 得 起 比 例 原 則 之 審 查 外 ，以下另 

一 個 理 由 也 足 徵 系 爭 規 定 違 憲 。政 府 以 「防 止 肥 貓 條 款 」為 藉 口 ，然 

公 務 人 員 旋 轉 門 條 款 之 合 憲 性 業 已 被 許 多 人 所 批 評 ；其 次 ，教育主管  

機 關 高 階 公 務 員 轉 任 私 立 學 校 或 可 充 當 肥 貓 或 門 神 ，但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私 立 大 學 僅 為 教 育 非 屬 營 利 之 目 的 ，則根本無旋轉  

門 限 制 之 必 要 ；接 者 ，公 立 大 學 專 任 教 師 於 退 休 後 再 任 私 立 大 學 ，並 

非 每 個 人 皆 能 擔 任 私 校 高 階 工 作 ，是 亳 無 擔 任 「門 神 」之 可 能 丨立法 

者 徒 以 無 由 之 臆 想 ，概 括 地 對 退 休 教 職 人 員 工 作 選 擇 權 ，以粗糙的手  

段 予 以 限 制 剝 奪 ，截 然 欠 缺 可 資 作 為 「目的」與 「手 段 」比例原則判 

斷 之 阻 卻 違 憲 事 由 ，故 亦 可 見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與憲法  

之 比 例 原 則 相 達 。

再 者 ，年 金 改 革 之 重 要 目 的 為 避 免 「退 撫 基 金 」破 產 為 主 要 理 由 ，

然 退 休 人 員 在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領 有 私 立 學 校 之 薪 資 ，係 由 私 立 學 校  

支 付 ，與 增 加 國 家 或 退 撫 基 金 財 政 之 負 擔 防 免 理 由 毫 無 關 係 ，系爭法 

律 規 範 之 制 定 與 目 的 並 無 關 聯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

四 、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按 法 規 原 則 上 僅 適 用 於 其 生 效 之 後 所 發 生 之 事 件 ，但 基 於 某 些 極  

重 要 公 益 而 回 溯 適 用 業 已 終 結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屬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 

反 之 ，如 法 規 適 用 於 過 去 發 生 但 尚 未 完 結 之 事 件 者 ，則為非 真 正 溯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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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往 。原 則 上 禁 止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只 有 在 下 列 情 形 ，始 可 例 外 溯 及 ， 

包 括 ：1.利 害 關 係 人 對 新 法 規 效 果 之 溯 及 適 用 時 ，有 預 見 可 能 性 者 ；

2 . 法 規 不 合 理 、不 明 確 、有 重 大 漏 洞 或 違 反 體 系 ，致 有 違 蕙 之 重 大 疑  

義 ，而 溯 及 既 往 反 而 可 以 改 正 其 缺 點 並 帶 來 法 安 定 時 ；3 .現行法 律 違  

憲 而 無 效 ，立 法 者 以 新 規 定 取 代 者 ；4 ,法 規 溯 及 適 用 並 未 造 成 損 害 或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極 為 輕 微 或 有 限 者 ；5.基 於 迫 切 的 公 共 利 益 考 量 ，足以 

優 先 於 法 安 定 性 之 要 求 （如 信 賴 保 護 ）時 ；6• 授 益 性 法 規 （有利於受 

規 範 者 ）。

以 本 件 來 說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後 ，其 與 國 家 之 身 分 關 係 業 已 終  

結 ，然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之 規 定 ，迫 使 已 任 教 於 私 立 大  

學 之 退 休 軍 公 教 人 員 必 須 面 臨 選 擇 是 否 繼 續 受 聘 、辭 退 ，換 言 之 ，退 

休 教 職 人 員 必 須 抉 擇 是 否 繼 續 維 持 還 是 終 止 其 與 私 立 大 學 間 之 聘 任  

關 係 （甚 至 涉 及 以 該 任 職 私 立 大 學 之 教 師 名 義 主 持 或 參 與 私 立 大 學 與  

第 三 方 之 國 家 機 關 或 私 人 間 簽 訂 之 多 年 期 委 託 研 究 關 係 或 其 他 委 任  

關 係 等 ），不 僅 同 時 破 壞 該 教 師 與 國 家 、私 立 學 校 間 法 律 關 係 之 法 安  

定 性 ，對 於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與 私 立 學 校 間 已 經 成 立 生 效 之 工 作 權 關 係 為  

不 利 之 干 預 ° 乃 典 型 之 溯 及 既 往 權 利 限 制 剝 奪 ，屬 於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 

亦 不 符 合 前 開 六 種 例 外 情 形 ，洵 屬 違 憲 。 ‘

五 、系爭規定違反信賴保護肩則，侵害到財產權

( 一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之 法 理 基 礎

按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1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提 及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涉及 

法 秩 序 之 安 定 與 國 家 行 為 可 預 期 性 ，屬 法 治 國 原 理 重 要 内 涵 ，其作用 

非 僅 在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更 寓 有 藉 以 實 現 公 益 之 目 的 。人民對依法規而  

取 得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合 理 預 期 取 得 之 利 益 ，於 客 觀 上 有 表 現 其 信  

賴 之 事 實 ，而 非 純 為 願 望 或 期 待 ，並 具 有 值 得 保 護 之 價 值 者 ，其信賴 

利 益 即 應 加 以 保 護 。法 規 變 動 時 ，在 無 涉 禁 止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情  

形 ，對 於 人 民 既 存 之 有 利 法 律 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國家除因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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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制 度 之 特 殊 考 量 外 ，原 則 上 固 有 決 定 是 否 予 以 維 持 以 及 如 何 維 持 之  

形 成 空 間 ，惟 仍 應 注 意 人 民 對 於 舊 法 有 無 值 得 保 護 之 信 賴 及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並 進 一 步 指 出 ：「授 予 人 民 經 濟 利 益 之 法 規 預 先 定 有 施  

行 期 間 者 ，在 該 期 間 内 即 應 予 較 高 程 度 之 信 賴 保 護 ，非 有 極 為 重 要 之  

公 益 ，不 得 加 以 限 制 ；若 於 期 間 屆 滿 後 發 布 新 規 定 ，則 不 生 信 賴 保 護  

之 問 題 。其 未 定 有 施 行 期 間 者 ，如 客 觀 上 可 使 規 範 對 象 預 期 將 繼 續 施  

行 ，並 通 常 可 據 為 生 活 或 經 營 之 安 排 ，且 其 信 賴 值 得 保 護 時 ，須 基 於  

公 益 之 必 要 始 得 變 動 。凡 因 公 益 之 必 要 而 變 動 法 規 者 ，仍 應 與 規 範 對  

象 應 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相 權 衡 ，除 應 避 免 將 全 部 給 付 逕 予 終 止 外 ，於 

審 酌 減 少 給 付 程 度 時 ，並 應 考 量 是 否 分 階 段 實 施 及 規 範 對 象 承 受 能 力  

之 差 異 ，俾 避 免 其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遭 受 過 度 之 減 損 」。

( 二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信 賴 基 礎  

依 已 廢 止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13條 之 規 定 ：「退休教職 員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停 止 其 領 受 退 休 金 之 權 利 ，至 其 原 因 消 滅 時 恢 復 ：一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二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後 ，再 任 有 給 之 公 職 者 。」 

其 中 第 2 款 僅 就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後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者 ，如 果 再 任 有 給 公  

職 時 ，應 暫 時 停 止 其 領 受 月 退 俸 之 權 利 。同 條 例 第 1 4條 第 1 項 復 規  

定 ：「依 本 條 例 或 其 他 法 令 退 休 、資 遣 或 離 職 者 ，如再任學校教職員  

時 ，無 庸 繳 回 已 領 之 退 休 金 、資 遣 給 與 或 離 職 退 費 ；其 退 休 、資遣或 

離 職 前 之 任 職 年 資 ，於 重 行 退 休 時 不 予 計 算 。」此 兩 條 規 定 均 未 就 退  

休 教 職 員 於 在 任 私 校 教 職 時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加 以 限 制 ，所 以 ，對於公  

立 學 校 退 休 教 師 來 說 ，只 要 不 再 任 有 給 職 之 公 職 或 公 教 人 員 ，其領受 

月 退 休 金 就 不 會 受 到 限 制 。再 按 同 條 例 第 5 條 苐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 

「任 職 1 5年 以 上 者 ，由 退 休 人 員 就 左 列 退 休 給 與 ，擇 一 支 領 之 :（一 ） 

一 次 退 休 金 。（二 ）月 退 休 金 ◊ (三 ）兼 領 2 分 之 1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2 

分 之 1 之 月 退 休 金 。（四 ）兼 領 3 分 之 1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3 分 之 2 之 

月 退 休 金 。（五 ）兼 領 4 分 之 1 之 一 次 退 休 金 與 4 分 之 3 之 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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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系爭規定也未設■定有關類如舊法第 1 3條 之 情 沉 ，換 言 之 ，只 

要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符 合 一 定 的 構 成 要 件 ，就 有 選 擇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之 權 利 。 

是 故 ，對 於 已 經 退 休 而 再 任 私 校 教 職 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而 言 ，舊法之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1 3條 第 2 款 ，及 第 1 4條  

之 規 定 ，已 經 構 成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對 法 規 範 之 信 賴 基 礎 。

( 三 ）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信 賴 表 現  

或 有 認 為 ，就 「信 賴 表 現 」之 部 分 ，應 再 區 分 為 「實 體 信 賴 保 護 」

及 「抽 象 信 賴 保 護 」兩 種 類 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應 屬 「抽 

象 信 賴 保 護 」。一 般 來 說 ，通 常 要 等 到 法 規 範 發 生 變 動 時 ，人 民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才 會 發 覺 其 信 賴 基 礎 已 經 有 所 變 動 。故 對 此 種 「抽 

象 之 信 賴 保 護 」類 型 ，信 賴 表 現 的 判 定 及 要 求 ，毋 寧 是 推 定 或 是 寬 鬆  

認 定 當 事 人 具 有 信 賴 表 現 ，甚 至 人 民 遵 守 原 來 法 秩 序 而 不 去 違 反 或 破  

壞 ，即 滿 足 信 賴 表 現 之 要 件 。亦 言 之 ，主 張 信 賴 保 護 之 人 民 ，必須具 

備 信 賴 表 現 之 要 件 ，凡 從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進 而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並 持  

續 任 教 之 教 師 ，相 較 於 單 純 從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但 尚 未 或 並 未 轉 任 私 立  

學 校 之 教 職 者 而 言 ，正 是 基 於 對 於 已 廢 止 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規 範  

之 信 賴 ，並 經 由 對 生 活 之 安 排 （退 休 後 再 任 教 職 ）積極地 表 現 出 其 信  

賴 行 為 ，而 非 僅 是 單 純 主 觀 之 願 望 或 期 待 ，此種具體之行為即符合信  

賴 表 現 之 要 求 。

( 四 ）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信 賴 利 益  

有 關 信 賴 利 益 ，釋 字 第 5 2 5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中 認 為 ，主張信賴保護

者 必 須 滿 足 「客 觀 上 具 體 表 現 其 因 信 賴 而 生 之 實 體 法 上 利 益 」受 損 害 ， 

再 加 上 排 除 純 屬 願 望 或 期 待 （因 其 並 未 取 得 「實 體 法 上 利 益 」或 「地  

位 」）之 積 極 及 消 極 要 件 。此 係 以 「既 得 權 」與 「期待 權 」二分作為區  

分 是 否 有 信 賴 保 護 的 標 準 ，並 以 抽 象 法 規 範 作 為 信 賴 基 礎 之 信 賴 保 護  

類 型 ；又 「依 舊 法 規 已 取 得 之 權 益 」之 外 ，「依 舊 法 規 預 期 可 以 取 得  

之 利 益 」亦 得 主 張 其 受 信 賴 保 護 。然 在 後 者 情 形 ，仍 須 視 該 「預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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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取 得 之 利 益 ，依 舊 法 規 所 必 須 具 備 之 重 要 要 件 是 否 已 經 具 備 」、「尚 

未 具 備 之 要 件 是 否 客 觀 上 可 以 合 理 期 待 其 實 現 」，或 「經 過 當 事 人 繼  

續 施 以 主 觀 之 努 力 ，該 要 件 有 實 現 之 可 能 」時 ，亦 可 滿 足 信 賴 保 護 之  

要 求 （釋 字 第 6 0 5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

因 此 ，如 果 依 釋 字 第 605號 解 釋 所 闡 述 之 信 賴 信 益 ，在 本 件 公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當 中 ，即便不去爭 執 當 事  

人 所 取 得 者 ，究 竟 是 「依 舊 法 規 已 取 得 之 權 益 」，還 是 所 稱 「依 舊法  

規 『預 期 』可 以 取 得 之 利 益 」，惟 就 「預 期 可 以 取 得 之 利 益 ，依 舊 法  

規 所 必 須 具 備 之 重 要 要 件 是 否 已 經 具 備 」而 言 ，這 些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在 符 合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下 ，而選擇  

領 取 退 休 金 時 ，即 已 具 備 信 賴 利 益 。

( 五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領 月 退 休 金 者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信 賴 值 得  

保 護

由 於 前 揭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各 該 條 文 ，均 為 立 法 院 所 制 定 ，非 

主 張 權 益 受 害 者 以 不 正 當 方 法 或 提 供 不 正 確 資 料 而 發 布 ，故除非有重  

大 明 顯 遠 反 上 位 規 範 （例 如 憲 法 ），或 法 律 預 先 定 有 施 行 期 間 等 情 形 ， 

否 則 並 無 信 賴 不 值 得 保 護 之 情 形 。因 此 ，對 於 已 經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之 已  

退 休 並 且 領 取 月 退 休 金 之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教 職 員 來 說 ，其信 賴 國 家 公 權  

力 （立 法 ）後 所 進 行 對 個 人 生 活 之 安 排 ，應受法治國下信賴保護原則  

之 保 障 。惟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之 規 定 ，並 無 給 予 已 再 任  

私 校 教 職 之 退 休 老 師 之 其 他 存 續 及 相 關 保 障 ，故系爭規定對 於 退 休 教  

師 「既得 權 （月 退 休 金 )」保 障 不 足 ，而 違 反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

五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工 作 選 擇 自 由

人 民 之 工 作 權 為 憲 法 第 15條 所 保 障 ，其 内涵包 括 人 民 選 擇 職 業  

之 自 由 。人 民 之 職 業 與 公 共 福 祉 有 密 切 關 係 ，故 對 於 從 事 一 定 職 業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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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備 之 資 格 或 其 他 要 件 ，於 符 合 蕙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之 限 度 内 ，得以法  

律 或 法 律 明 確 授 權 之 命 令 加 以 限 制 。然 對 職 業 自 由 之 限 制 ，因其内容 

之 差 異 ，在 憲 法 上 有 寬 嚴 不 同 之 容 許 標 準 。關 於 從 事 職 業 之 方 法 、時 

間 、地 點 、對 象 或 内 容 等 執 行 職 業 之 自 由 ，立 法 者 為 公 共 利 益 之 必 要 ， 

即 非 不 得 予 以 適 當 之 限 制 。至 人 民 選 擇 職 業 應 具 備 之 主 觀 條 件 ，例如 

知 識 能 力 、年 齡 、體 能 、道 德 標 準 等 ，立 法 者 若 欲 加 以 規 範 ，則須有 

較 諸 執 行 職 業 自 由 之 限 制 ，更 為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存 在 ，且 屬 必 要 時 ， 

方 得 為 適 當 之 限 制 （釋 字 第 5 8 4 號 、釋 字 第 7 1 1 號 、第 7 4 9號及第 

7 7 8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

而 早 在 釋 字 第 4 0 4號 解 釋 吳 庚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中 ，就 已 指 出 ： 

「人 民 有 選 擇 工 作 及 職 業 之 自 由 ，國 家 不 得 違 背 個 人 意 願 強 迫 其 就 業  

或 工 作 。」亦 言 之 ，國 家 只 有 在 保 護 特 殊 重 要 公 益 之 必 要 時 ，方可限 

制 人 民 的 職 業 自 由 。惟 誠 如 所 述 ，系 爭 規 定 實 施 至 今 ，公立學校教師  

不 僅 紛 紛 不 退 ，甚 至 部 分 教 師 申 請 延 退 至 7 0 歲 ，可 知 系 爭 規 定 根 本  

無 法 達 到 增 加 年 輕 教 師 工 作 機 會 之 目的，反 而 使 學 校 教 師 年 齡 老 化 之  

問 題 ，更 無 助 於 學 校 之 教 學 活 化 。

綜 上 所 述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自屬於憲法第 

1 5 條 工 作 權 保 障 （工 作 選 擇 權 ）範 疇 ，惟 系 爭 條 例 第 7 7條 第 1 項第 

3 款 之 規 定 ，嚴 重 侵 害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工 作 選 擇 權 ，且老師並非  

勞 動 基 準 法 所 稱 之 勞 工 ，拿 法 定 勞 工 最 低 工 資 作 為 類 比 ，乃屬嚴重錯  

誤 ！故 系 爭 條 例 違 反 憲 法 第 1 5條 工 作 選 擇 權 之 保 障 。

六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憲 法 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並 非 指 絕 對 、機 械 之 形 式 上 平 等 ，而係保障 

人 民 在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立 法 機 關 基 於 憲 法 之 價 值 體 系 及 立 法  

目 的 ，自 得 斟 酌 規 範 事 物 性 質 之 差 異 而 為 合 理 之 不 同 規 定 (釋 字 第 485 

號 解 釋 參 照 又 按 等 者 等 之 ，不 等 者 不 等 之 ，為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之 基  

本 意 涵 。是 如 對 相 同 事 物 為 差 別 待 遇 而 無 正 當 理 由 ，或對於不 同 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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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為 合 理 之 差 別 待 遇 ，均 屬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法 規 範 是 否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之 要 求 ，其 判 斷 應 取 決 於 該 法 規 範 所 以 為 差 別 待 遇 之 目 的 是 否 合 憲 ， 

其 所 採 取 之 分 類 與 規 範 目 的 之 遠 成 之 間 ，是 否 存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關 聯 性 ， 

以 及 該 關 聯 性 應 及 於 何 種 程 度 而 定 （釋 字 第 5 9 3 號 解 釋 、釋 字 第 764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

( 一 ） 本 條 所 為 之 差 別 待 遇

系 爭 條 例 第 7 7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就 「停 領 月 退 金 」之 規 定 上 ，有兩 

項 「法 律 上 差 別 待 遇 」：「私 校 」與 其 他 「私 部 門 」的 差 異 。以 及 「基 

本 工 資 」作 為 停 領 月 退 金 的 門 檻 。詳 言 之 ，系爭規定對於退休公立學  

才交教師而言，係 以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而 且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參 照 ）為分類標  

準 ，進 而 造 成 與 第 7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再 任 非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且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额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之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的 差 別 待 遇 。

( 二 ） 對 於 本 條 之 遠 憲 審 查 ，應採嚴 格 審 查 標 準

按 對 於 某 違 憲 疑 慮 之 規 定 的 平 等 權 違 憲 審 查 ，如 應 採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應 審 視 系 爭 規 定 是 否 是 基 於 「可 疑 分 類 （Suspectclassification)」 

或 「惡 意 歧 視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如 以 「種 族 」為 分 類 標 準 ，

和 如 果 系 爭 規 定 是 涉 及 憲 法 上 的 某 些 「基 礎 權 利 （ a fundamental 
right) 」或 「基 礎 利 益 （fundamentalinterests)」之 差 別 待 遇 ，尤其為 

後 者 ，平 等 權 違 憲 審 查 所 著 重 的 點 ，會 放 在 系 爭 國 家 措 施 所 涉 及 此 一  

差 別 待 遇 產 生 之 效 果 和 其 所 影 響 之 「基 礎 權 利 /利 益 」，也就是本件當  

事 人 一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因 為 被 國 家 法 律 拒 絕 了 某 項 憲 法 所 重 視 之  

利 益 ，因 此 法 院 對 此 系 爭 規 定 （即 本 件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的 拒 絕 給 付 標 準 從 嚴 審 查 。故 系 爭 條 文 如 果 涉 及 憲 法 上 或 社 會 上  

之 重 要 價 值 、法 益 時 ，審 查 標 準 應 從 嚴 審 查 。

套 用 於 本 件 來 說 ，由 於 停 領 月 退 休 金 *將 會 造 成 此 類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的 工 作 選 擇 權 、生 存 權 、財 產 權 保 障 ，以 及 學 生 之 受 教 權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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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大 學 之 大 學 自 治 受 到 侵 害 ，按 此 類 基 本 權 與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之 人 性 尊  

嚴 、人 格 自 主 健 全 發 展 密 切 相 關 ，為 重 要 之 基 本 權 （afundam entaliigh t) 

( 釋 字 第 7你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然 系 爭 規 定 所 為 之 差 別 待 遇 ，將 

造 成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面 臨 人 生 後 半 投 入 職 場 之 酿 難 抉 擇 ，會使對於  

教 學 充 滿 熱 誠 之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無 法 繼 續 在 其 他 私 立 學 校 發 揚 其  

教 學 理 念 ，進 而 使 其 平 等 工 作 選 擇 權 、平 等 之 生 存 保 障 等 受 到 嚴 重 侵  

害 ，故 系 爭 條 文 所 為 之 差 別 待 遇 ，將 影 響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涉 及 憲 法  

上 或 社 會 上 之 基 礎 權 利 （即 平 等 工 作 選 擇 權 、生 存 保 障 之 平 等 保 護 ）， 

故 本 件 應 採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系 爭 規 定 原 則 上 應 推 定 為 違 憲 。除非系爭  

規 定 之 立 法 資 料 須 足 證 係 為 防 免 人 民 生 命 、身 體 、健 康 遭 受 直 接 、立 

即 及 難 以 回 復 危 害 之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目 的 」，其與目 的 之 達 成  

間 具 「直 接 及 絕 對 必 要 關 聯 」，且 賦 予 人 民 獲 立 即 司 法 救 濟 之 機 會 （釋 

字 第 7 4 4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參 照 ），始 符 合 憲 法 保 障 平 等 權 之 要 旨 。

( 三 ）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無 法 通 過 嚴 格 審 查 之 檢 驗 而 違 憲  

首 先 ，系 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係 就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職 務 」且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

者 ，即 停 止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然 而 比 較 同 屬 年 金 改 革 對 象 之 軍 人 ，其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第 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僅 就 支 領 退 休 俸 或 贍  

養 金 之 軍 官 、士 官 就 任 或 再 任 私 立 大 學 之 專任 教 師 且每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公 務 人 員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本 俸 最 高 俸 額 及 專 業 加 給 合 計 數 额 者 ， 

停 止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由 於 兩 者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都 係 為 了 「抑 制 肥 貓 」 

之 目 的 *但 為 何 規 範 有 如 此 差 異 ？其 立 法 究 竟 考 量 之 點 為 何 ？卻不得  

而 知 。

再 者 ，從 實 質 面 的 法 律 效 果 來 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退 休 後 ，如果進  

入 其 他 私 校 的 非 屬 私 部 門 工 作 ，卻 完 全 沒 有 「停 領 月 退 」的 懲 罰 效 果 ， 

換 言 之 ，「只 有 」在 進 入 與 原 本 專 長 最 關 聯 密 切 的 「私 校 」時 ，會被停 

領 月 退 。這 樣 之 差 別 待 遇 究 竟 為 何 ？雖 有 人 質 疑 ：私 立 學 校 其 實 也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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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國 家 補 助 ，又 在 某 些 對 於 教 育 事 務 ，私 立 學 校 具 有 行 政 受 託 人 （即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6條 委 託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私 人 ）之 地 位 ，因此公立學校  

教 師 退 休 後 至 私 校 教 書 ，與 「至 公 部 門 任 職 」相 近 。然此種論述充滿  

疑 問 ，蓋 私 部 門 级 織 受 國 家 補 助 等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國 家 資 金 ，無論其比  

例 有 多 高 ，私 立 學 校 均 不 會 因 此 變 成 「公 部 門 」，至 多 只 是 受 國 家 較  

多 之 監 督 ，尤 其 是 本 質 上 與 國 家 保 持 距 離 的 私 立 教 育 機 構 ° 而且私立 

學 校 受 政 府 補 助 的 程 度 不 一 ，通 常 均 與 私 校 教 師 之 「薪 資 」收 入 無 關 ， 

何 能 規 定 退 休 公 校 教 師 領 取 私 校 薪 資 而 停 發 月 退 休 金 39 40 ?

另 外 ，有 人 或 許 會 指 出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退 休 金 ，部分來自 政 府  

補 助 ，故 限 制 公 校 教 師 轉 任 私 校 的 月 退 給 付 。雖 說 現 行 「學校法人及  

其 所 屬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撫 卹 離 職 資 遣 條 例 」第 8 條 第 4 項 第 4 款 

規 定 ，私 校 教 師 個 人 退 拖 儲 金 專 戶 ，由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撥 繳 百 分 之  

32.5」。私 校 教 師 退 休 金 碎 有 部 分 來 自 政 府 挹 注 。然 有 政 府 挹 注 並 不 會  

被 認 為 退 休 金 是 政 府 恩 賜 ，更 不 應 該 因 為 政 府 挹 注 「私 校 教 師 退 休 金 」 

所 以 就 能 「停 發 公 校 教 師 退 休 金 」。公 校 教 師 退 休 金 是 已 經 成 就 的 法  

定 「權 利 （entitlement)」，而 其 同 時 領 取 「月 退 」與 「私 校 薪 資 」，也 

並 不 是 政 府 就 同 一 件 事 雙 重 補 貼 （後 者 與 政 府 補 助 無 關 ），兩者不可  

混 為 一 談 。即 使 勉 強 承 認 「政 府 挹 注 私 校 教 師 退 休 金 」，可以作為考  

慮 減 少 公 校 退 休 教 師 的 理 由 ，那 也 該 細 緻 地 以 「政 府 補 助 之 比 例 」來 

具 體 「減 少 」月 退 給 付 或 將 來 從 私 校 退 休 時 的 退 休 金 ，而 不 應 用 「基 

本 工 資 」當 成 標 準 ，全 面 停 發 再 任 教 職 之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月 退 休

金 4 0 。

此 外 ，以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 超 過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作 為 分 類 ，是 

極 為 恣 意 、粗 糙 的 差 別 待 遇 標 準 。莫 說 退 休 金 不 是 社 會 福 利 ，就算是

39廖元豪，禁止事業第二春？公校退休教師轉任私立學校被停領月退之合憲性 

研 究 ，收錄於年金改革施行後若干憲法問題之研究，台灣行政法學會出版， 

2019 年 ，頁 195 «

4 0廖元豪，同前註3 9，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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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基 本 生 活 所 需 之 社 會 福 利 ，也 不 該 以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當 成 標 準 ，

蓋 就 任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並 非 勞 工 ，究 竟 為 何 可 比 附 援引作為暫停給付月  

退 休 金 之 標 準 ？何 況 與 之 類 似 之 規 定 可 見 於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第 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但 該 款 是 設 定 情 況 係 「每 月 支 領 薪 酬 總  

額超 過 公 務 人 員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本 俸 最 高 俦 额 及 專 業 加 給 合 計 數 額 者 。！ 

而 非 如 系 爭 条 款 之 法 定 基 本 工 資 ，試 問 為 何 異 其 標 準 ？又為什麼再任  

私 校 職 務 之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領 取 基 本 工 資 以 上 ，就 是 「肥 描 」 ？其 

差 別 待 遇 之 理 由 ，可 見 系 爭 法 律 的 差 別 待 遇 實 而 恣 意 （ arbitrary or 

capric ious) ，除 了 「敵 視 （anim us)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外 ，找不到其  

他 理 由 加 以 支 持 。即 便 此 種 差 別 待 遇 係 基 於 國 家 財 政 維 持 、抑 制 肥 貓 、 

避 免 高 校 門 神 及 解 決 流 浪 教 師 等 具 有 極 重 要 的 公 共 利 益 *但是系爭停  

止 給 付 月 退 休 金 之 手 段 ，也 無 從 達 到 系 爭 目 的 ，反 而 侵 害 此 類 再 任 之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請 領 退 休 金 之 財 產 利 益 （既 得 權 利 ）。準 此 ，「僅針對在  

私 校 任 教 才 停 發 月 退 」，還 有 「超 過 基 本 工 資 就 停 發 月 退 」，都是違 反  

平 等 權 的 恣 意 差 別 待 遇 41。

附 帶 一 提 ，勞 工 於 私 人 機 構 、公 司 退 休 後 再 任 其 他 私 立 法 人 、公 

司 之 職 務 者 ，其 仍 有 勞 保 年 金 之 給 付 ，惟 勞 保 年 金 有 相 當 部 分 是 由 政  

府 加 以 補 助 ，為 何 政 府 就 勞 工 退 休 時 就 沒 有 加 以 限 制 勞 工 再 任 私 校 職  

務 時 請 領 ？難 道 就 完 全 不 會 有 「國 家 資 源 重 複 浪 費 之 虞 」42 ? 又系爭 

條 例 第 7 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只 有 規 定 在 私 立 學 校 任 聘 ，而不包含其他  

私 人 公 司  ' 企 業 、法 人 、基 金 會 等 ，系 爭 規 定 就 同 一 再 任 事 件 不 予 以  

為 相 同 規 定 ，並 非 合 理 之 差 別 待 遇 ，故 系 爭 規 定 顯 然 違 反 憲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

七 、公 校 教 師 退 休 後 再 任 私 校 有 助 於 提 升 學 生 受 教 之 品 質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以 我 國 目 前 之 大 學 教 育 實 況 而 言 ，其學術研究及

4 1參考廖元豪，同前註3 9 ，頁 196-197。

4 2程 明 修 ，同前註3 6 , 頁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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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素 質 確 實 勝 於 私 立 學 校 ；私 立 學 校 在 過 往 教 育 部 首 次 對 私 立 大 學  

進 行 評 鑑 ，為了符 合 教 育 部 有 關 學 校 師 生 比 之 規 定 ，私 立 大 學 因 而 大  

量 聘 請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然 而 這 幾 年 少 子 化 ，私 立 學 校 面 臨 競 爭 困 難 ， 

對 於 聘 任 之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教 師 更 是 經 過 千 挑 萬 選 ，審 慎 審 酌 其 在 研 究  

及 教 學 上 有 特 殊 表 現 ，達 到 一 定 標 準 者 始 可 應 聘 ，因 此 公 立 學 校 退 休  

教 師 能 再 任 私 校 者 5 多 半 是 因 為 他 們 在 學 術 研 究 及 教 學 成 果 表 現 優 異 ， 

而 這 些 表 現 不 是 年 輕 學 者 可 以 立 即 取 代 的 。因 此 ，系 爭 規 定 限 制 教 學  

研 究 有 一 定 成 果 的 退 休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再 任 私 校 ，以 增加年輕學者就業  

機 會 ，根 本 是 政 府 之 一 廂 情 願 ！是 以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再 任 私 立 學 校 有  

助 於 私 立 學 校 提 升 較 高 品 質 之 學 術 研 究 及 教 學 内 容 ，促 成 公 私 立 學 校  

之 教 學 經 驗 之 交 流 、學 術 研 究 品 質 之 提 升 ，是 有 利 於 平 衡 公 私 立 大 學  

差 異 化 ；對 於 學 生 而 言 ，有 機 會 直 接 修 習 或 接 受 來 自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之 提 升 亦 有 正 面 效 益 43。

再 者 ，停 止 再 任 月 退 也 間 接 影 響 大 學 博 士 班 招 生 ，過去不少的中  

高 階 公 務 員 或 軍 官 在 擔 任 公 職 軍 職 期 間 ，為 了 規 劃 其 未 來 人 生 退 休 可  

以 到 私 校 任 教 ，往 往 利 用 在 職 期 間 進 修 進 入 各 公 私 立 大 學 博 士 班 修 讀  

博 士 學 位 ，如 今 停 止 再 任 月 退 之 規 定 不 再 有 誘 因 ，影 響 了 博 士 班 的 招  

生 。

附 論 、系 爭 條 例 之 修 正 過 程 充 滿 恣 意 而 違 反 正 當 立 法 程 序 及 權 力 分 立

原則

( — ) 本 次 年 改 研 議 過 程 係 由 憲 法 五 權 分 立 體 制 外 之 組 織 為 之 ，違反  

憲 法 權 力 分 立

按 「五 權 分 治 ，平 等 相 維 」（釋 字 第 3 號 解 釋 ）* 乃憲法五 權 分 立  

制 下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精 隨 ，此 亦 屬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之 一 環 （釋字 

第 4 9 9 號 解 釋 參 照 ），其 核 心 意 涵 ，即 為 「權 力 相 互 制 衡 」與 「權力

4 3程明修，同前註3 6，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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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互 尊 重 」，使 五 院 權 力 維 持 均 衡 ，避 免 某 院 之 核 心 職 權 行 使 受 制 於  

他 院 。又 關 於 職 業 退 休 金 、文 官 制 度 ，依 照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項 規 定 ： 

「考 試 院 為 國 家 最 高 考 試 機 關 ，掌 理 左 列 事 項 ，… ：二 、公務人員之  

經 敘 、保 障 、撫 邮 、退 休 。三 、公 務 人 員 任 免 、考 績 、級 俸 、ffi遷 、 

褒 獎 之 法 制 事 項 。」係 由 考 試 院 所 掌 管 ，屬 於 考 試 院 核 心 職 權 事 項 。

惟 本 次 軍 公 教 年 金 改 革 ，其 主 導 者 係 總 統 府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其 

草 案 之 研 擬 ，亦 是 完 全 依 循 總 統 府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然而憲法  

所 規 定 總 統 之 職 權 ，並 不 掌 管 公 務 員 之 退 休 及 銓 敘 ，亦 不 包 括 文 官 、 

退 休 制 度 法 制 之 研 擬 ；縱 使 論 者 主 張 此 係 蕙 法 第 4 4 條 院 際 調 解 權 ： 

「總 統 對 於 院 與 院 間 之 爭 執 ，除 本 憲 法 有 規 定 者 外 ，得 召 集 有 關 各 院  

院 長 會 商 解 決 之 。」然 則 憲 法 所 規 定 之 院 際 調 解 權 ，應 係 針 對 政 治 爭  

議 協 商 事 項 ，會 商 解 決 之 意 涵 ，應 解 為 「政 治 解 決 」44，並不包含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所 為 之 法 規 研 擬 方 向 ，蓋 此 係 屬 法 規 制 定 及 撰 寫 研 擬 ， 

應 由 其 所 職 掌 之 權 力 部 門 處 理 ；且 在 委 員 會 成 員 十 ，僅 二 位 係 考 試 院  

之 代 表 一 即考試委員及鐘 :敘部部長45，既 無 考 試 院 院 長 擔 任 委 員 ，且 

考 試 院 之 代 表 成 員 顯 有 不 足 。再 者 ，「年 改 會 」 重 要 推 手 林 萬 億 教 授  

等 ，僅 具 社 會 工 作 學 與 勞 工 法 之 專 業 ，而 公 部 門 人 事 考 銓 退 休 ，尤其 

是 我 國 人 事 制 度 歷 史 演 變 錯 綜 複 雜 ，渠 等 更 是 陌 生 ，如 何 期 待 其 決 策  

具 有 高 度 或 成 熟 之 專 業 性 ？頗 令 人 懷 疑 。

綜 上 所 述 ，總 統 府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係 在 違 背 憲 法 五 權 分 立 之 下  

所 設 之 組 織 ，並 且 研 擬 相 關 年 金 法 案 ，逾 越 憲 法 之 職 權 ，破 壞 考 試 院  

之 核 心 職 權 事 項 ，強 行 將 其 意 志 迫 使 考 試 院 及 相 關 部 會 遵 循 ，毁棄憲 

法 所 要 求 之 「五 權 分 治 ，平 等 相 維 」，因 此 系 爭 規 定 之 研 擬 制 定 ，違 

反 蕙 法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

44參考吳庚 '陳 淳 文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年 ，頁 49S- 4 % 。

4 5有關年金改革委員會之成員，參考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名單： 

https7,/pension,presideiit.gov.tw/cp, aspx?nFllB9F55D2F5F47B9 & s=238507DCFE83 
2EAE (最後瀏覽日：2019年 6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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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 次 系 爭 條 例 之 修 正 具 有 「重 大 明 顯 瑕 庇 」而遑反正當立法程  

序

次 按 憲 法 上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概 念 ，推 導 出 對 國 家 機 關 行 為 正 當 程  

序 之 要 求 ，亦 即 立 法 院 應 遵 循 「正 當 立 法 程 序 」46 ° 法 律 案 之 立 法 程  

序 有 不 待 調 查 事 實 即 可 認 定 為 牴 觸 憲 法 ，亦 即 有 違 反 法 律 成 立 基 本 規  

定 之 明 顯 重 大 瑕 疵 者 ，則 釋 憲 機 關 仍 得 宣 告 其 為 無 效 （釋 字 第 3 4 2號 

解 釋 參 照 ）。所 謂 明 顯 ，係 指 事 實 不 待 調 查 即 可 認 定 ；所 謂 重 大 ，就 

議 事 程 序 而 言 則 指 瑕 疵 之 存 在 已 喪 失 其 程 序 之 正 當 性 ，而違反立法條  

文 成 立 或 效 力 之 基 本 規 範 （釋 字 第 4 9 9 號 解 釋 參 照 ）47。

然 而 本 次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法 審 議 過 程 中 ，全 係 憑 執 政 黨 黨 圑 之 決 議  

處 理 之 。蓋 原 本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所 公 布 之 年 金 改 革 方 案 ，以及草案版  

本 ，例如公立學校教職員退彳私撫卹條例修正草案第 3 6 條及公務人員  

退 休 撫 卹 法 草 案 第 3 6 條 第 1 項 ，就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之 終 結 ，分成四款  

加 以 規 定 ，並 於 條 例 施 行 後 第 七 年 起 ，年 息 為 零 ，然 在 修 法 過 程 中 ， 

卻 最 終 以 執 政 黨 版 本 之 2 年 侵 存 利 率 歸 零 通 過 ；此 外 ，系 爭 條 例 第 77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其 立 法 理 由 亦 是 「照 協 商 條 文 通 過 」。由 是 可 見 ， 

本 次 修 法 係 強 行 將 黨 團 之 抑 制 灌 輸 自 立 法 程 序 ，而無重視立法院不同  

黨 團 及 其 他 團 體 之 看 法 ，其 事 實 不 待 調 查 ，即 可 認 定 ；在就議事程序  

.中 ，執 政 黨 以 優 勢 人 數 強 行 通 過 相 關 ，並 以 「只 要 有 一 案 通 過 即 不 處  

理 其 他 案 為 由 」，將 其 他 黨 圑 版 本 否 決 ，此 一 瑕 疯 之 存 在 已 喪 失 立 法  

程 序 之 正 當 性 ，而 遠 反 立 法 條 文 成 立 或 效 力 之 基 本 規 範 。係 以 此 一 立  

法 程 序 有 明 顯 重 大 瑕 疵 ，而 違 反 正 當 立 法 程 序 。

综 上 所 述 ，系 爭 規 定 之 制 定 及 研 擬 ，係 由 總 統 府 年 金 改 革 委 員 會  

所 處 理 ，侵 害 考 試 院 之 核 心 權 力 事 項 ，違 反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又系爭規  

定 於 立 法 程 序 中 ，未 經 充 分 審 議 ，強 行 以 人 數 優 勢 通 過 ，違反正當立

4 6湯德宗，對話憲法•憲法對話（下 ）， 年 ，頁 2U 。

47可参考第28案會台字第11804號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第一庭聲請解釋案陳 

舂生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頁 8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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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程序，應属違憲。

謹 呈

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6 月 1 9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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